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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的
目
的
，
在
促
進
社
區
的
進
步
，
增
加
居
民
的
能
力
。
成
人
教
育
的

日
的
，
在
發
展
個
人
的
知
龍
，
從
事
計
剖
的
變
化
。
兩
者
目
的
相
間
，
闢
係
密
切
。

雖
然
前
者
以
教
導
社
區
華
眾
為
重
點
，
後
者
以
滿
足
個
人
需
要
為
依
歸
，
但
其
體
用

J，
實
難
強
分
。
故
半
年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，有
以
成
人
教
育
為
主
要
項
目
，
並
將
社

區
發
展
與
成
人
教
育
混
合
並
稱
者
。
如
埃
及
，

波
多
黎
各
均
是
。

旬
，
u
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內
一
漪
，
日
見
擴
充
，
已
祥
成
人
教
育
所
能
包
容
，
但
推
行
社
區

加
強
成
人
教
育

發
展
之
工
作
過
程
，

經
美
國
南
依
州
大
學
社
區
發
展
部
門
綜
合
研
究
各
家
學
說
結
果

心
不
外
調
宜
、

教
育
吊
訓
練
而
規
則、組
織
、
行
動
，
及
利
用
社
區
外
來
資
源
七
項

。
其
中
與
成
人
教
育
直
接
有
關
者
，
佔
教
育
與
訓
練
兩
項
，
可
見
成
人
教
育
對
社
區

發
展
之
重
要
。

農
村
地
區
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
每
以
教
導
農
民
踩
舟
改
良
種
籽
、

施
用
化
學
肥

料
、
注
射
毒
性
農
藥
、
飼
養
外
來
豬
種
、
運
用
機
械
耕
耘
N
M提
高
農
民
收
入
λ
手
。

這
些
工
作
，
違
背
傳
統
作
法
，
開
始
難
為
農
民
接
受
，
如
欲
做
好
，
必
氛
注
意
農
民

成
人
教
育
的
推
行
。

都
市
地
區
之
居
民
，
知
識
起
度
較
高
，
但
仍
有
許
多
人
不
能
適
應
工
榮
社
會
變

化
迅
速
之
生

，

佑
，

像
是
迷
泛
的
羔
羊
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者
，
應
分
別
其
需
要
，
給
予

家
政
、

親
職
、
保
健
、
育
則
有、
救
護
、
技
術
等
教
育
或
訓
練
，
使
能
認
識
、
把
握
、

' 推
動
社
區
發
展

願
工
作
性
質
，

故
亦
需
採
用
成
人
教
育
方
法
，

子
以
教
育
培
養
，
並
為
不

二
的
法
門

。

社
區
發
展
單
位
舉
辦
成
人
教
育
的
內
容
，
前
因
社
區發
展
之
規
劃
與
社
區
居
民

之
需
要
而
千
變
萬
化
，

由
生
活
常
識
以
至
科
學
專
技
，
自
家
庭
問
題
以
至
社
區
需
要

'，
由
地
方
事
件
以
至
國
際
政
治
。
成
人
教
育
內
芳
法
，
也
可
因
為
內
容
及
對
象
之
不

同
，
而
有
所
差
異
，

除
傳
統
性
之
謀
室
講
授
外
，
大
致
採
用
團
體
討
論
、

視
聽
教
育

、
實
地
參
觀
、

角
色
扮
演
、
圖
片
傳
真
、

讀
書
報
告
、
論
文
寫
作
、

演
習
實
驗
，
自

我
調
查
、
自
我
評
估
等
方
法
，
視
其
能
否
增
加
教
育
效
果
而
定
。

'、

-1 一

成
人
教
育
之
原
則
，
主
要
有
五
，
我
們
應
該
注
意
把
握
.• 

一
、
適
應
變
化
，
改

進
現
狀
;
二
、
兼
收
並
蓄
，
有
教
無
類
;
三
、
學
朋
配
合
，
即學
即
用
;
四
、
教
學

合
一
，
相
五
發
揮
;
五
、
智
識
無
涯
，終
生
追
求
。
最
近
，
我
國
通
過
補
習
教
育
法

.

，

使
失
學
之
成
年
，

再
有
向
學
機
會
，

用
意
甚
善
，

為
教
育
史
上
之
一
大
改
革
，

應

予
響
應
。
但
其
所
學
卜
僅
限
於
專
科
以
下
學
校
之
「
般
譯
程
，

進
修
條
件
，
亦
有
資

格
限
制
，
一
小
若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園
地
中
之
成
人
教
育
冊
，
對
象
更
為
廣
泛

ν

P

內
容
更
為

高
澡
，
有
時
並
為
太
專
以
上
畢
業
程
度
之
成
年
提
供學
習
機
會
恥

包子

俗
語
說
?
「
學
到
老學
不
了
」
'
西
諺
亦
有
「
學
習
、
永
遠
木
嫌
年
老E
R立
說
@

﹒

並
處
理
其
面
對
的
各
項
問
題
。

'

我
們
要
運
用
成
人
教
育
方
法
，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必
領
注
意
冤
假
成
年
人
不
肯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需
要
靠
地
方
領
袖
丑
志
願
工
作
者
的
參
嗯
，
方
能
順
利
展
開，
、學
習
或
自
認
不
能
學
習
的
抗
拒
心
理
。
同
時
，
我
們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，
也
應
記

，
並

一叫
持
久
不
訣
。
但
地
- 門叫糊
糊
抽
泣一品
鹹
-
占
作
者
，
並
拜
天
生

一頓
抽
或
H
T就
膩
解
志

著
成
人
教
育
的
重
要
，
不
斷
的
進
行
自
說
學
習
。



從
我
國
勞
動
力
人
口
之
教
育
程
度
談
如
何
加
強
成
人
教
育

根
攘
最
新
立
勞
動
力
調
瓷
資
料
(
臺
灣
地
區
勞
動
力
調
查
報
告
五
十
期
)
，
蓋

灣
地
區
十
五
歲
以
上
勞
動
人
口
中
不
能
讀
寫
者
仍
高
達
一
、
八
六
一
千
人
，
佔
總
勞

動
力
人
口
百
分
之
一
八
﹒
八
;
就
業
人
且
中
不
能
讀
寫
者
亦
達
五
八
一
千
人
，
佔
總

兢
業
人
口
百
分
之
一
0
.
六
;
如
以
就
業
人
口
之
職
業
分
，
各
職
業
中
不
能
讀
寫
者

文
人
數
及
比
率
如
下•• 

專
門
性
、
技
術
性
及
有
關
人
民
為
一
千
人
，
佔
該
職
業
就
業

人
數
之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0
.
四
，
管
理
人
員
為
一
千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0
.

八
;
佐
理
人
員
為
一
千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一
-
O
一
;
買
賣
工
作
人
員
為
六

萬
人
，
所
佔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九
﹒
二
;
服
務
工
作
者
為
三
三
千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
分
之
一
O

﹒
七
，
是
林
畜
牧
漁
獵
工
作
者
為
三
五
三
千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二

二
﹒
四
;
生
產
作
業
人
員
、一運
輸
設
備
投
作
人
員
及
體
力
工
人
為
一
三
三
千
人
，
前
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六
﹒
五
。
從
以
土
資
料
可
見
我
國
勞
動
力
人
口
中
文
盲
所
佔
比
率

仍
相
當
高
。
另
就
十
五
歲以
上
人
口
之
教
育
程
度
分
析
，
除
不
能
讀
寫
看
外
，
屬
自

修
程
度
者
為
三
九
三
千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;
小
學
程
度
者
為
三
、
九
五
七

千
人
，
所
伯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四0
，
初
中
(
初
職
)
程
度
者
為
一
三
六
三
于
人
，
所
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一
四
;
高
中
程
度
者
為
六
四
三
千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六
﹒

五
;
高
職
(
師
範
〉
程
度
者
為
一
、O
三
三
千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一0
.

四

;
大
專
及
研
究
所
程
度
者
為
六
六
八
于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六
﹒
七
。
上
列
各

項
數
字
顯
示
我
國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中
初
中
以
下
程
度
者
所
佔
比
率
高
達
百
分
之
七

六
。
再
被
攘
臺
灣
省
勞
動
力
調
牽
研
究
所
典
臺
北
市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處
共
同
學
之
辦

嚴
天
秩

-

薑
灣
地
區
製
造
業
專
技
人
力
調
壺
資
料
，
在
二
一
「
一

0
、
九
二
二
名
專
技
人
力
中
，
大

學
以
上
程
度
若
為
九
、
六
三
六
人
，
所
估
比
率
僅
為
百
分
之
四ι
二
;
專
科
學
投
程

度
者
為
九
、
三
一
七
人
;
所
估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﹒O
一
二
;
高
中
(
高
職
〉
程
度
者

為
四
五
、
七
九
五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一
九
﹒
八
;
初
中
(
初
職
)
程
度
者
為

六
二
、
三
六
二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為
百
分
之
二
七
﹒O
一
;
小
學
及
以
下
程
度
者
為
一

。
一
二
、
八
一
二
人
，
所
佔
比
率
高
達
百
分
之
四
四
﹒
九
。
綜
合
上
述
資
料
，
初
中
以

下
程
度
之
專
技
人
力
所
估
比
率
竟
高
達
百
分
之
七
二
。

雖
然
我
國
近
十
數
年
來
各
政
各
穎
教
育
發
展
很
快
，
在
學
學
生
人
數
佔
總
人
口

-2 一

之
比
率
已
增
為
百
分
之
廿
七
，
但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或
就
業
人
口
之
教
育
程
度
仍
屬

偏
低
，
為
提
高
就
業
人
口
之
棄
質
及
教
育
程
度
，
增
加
生
產
力
，
除
一
應
適
度
擴
展
各

級
正
規
教
育
外
，
尤
應
加
強
成
人
教
育
之
推
行
，
使
巴
成
年
之
人
口
能
獲
接
受
更
多

教
育
之
機
會
。

成
人
教
育
可
分
為
二
頓•• 

一
篇
失
學
民
眾
之
基
本
教
育
，
一
為
已
接
受
基
本
教

育
以
上
教
育
者
之
進
修
或
深
造
教
育
。
此
處
所
指
之
失
學
民
眾
係
指
未
完
成
或
未
接

受
國
民
教
育
之
民
眾
而
言

。
前
已
述
及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中
不
能
讀
寫
者
，
郎
一
艘

所
謂
之
丈
富
仍
有
一
百
八
十
萬
餘
人
，
再
加
上
每
年
國
中
、
國
小
之
中
遠
離
校
學
生

與
國
小
畢
業
未
升
學
人
數
約
十
二
萬
人
，
未
完
成
國
民
基
本
教
育
之
民
眾
累
計
將
在

二
百
萬
人
以
上
。
此
等
民
眾
自
於
教
育
程
度
低
，
犬
部
份
均
未
就
業
(
根
攘
勞
動
力

調
查
報
告
在
一
百
八
十
萬
除
不
能
讀
寫
之
人
口
中
，
就
業
人
口
僅
為
五
十
八
萬
餘
人



)
，
即
使
是
巴
就
業
之
人
口
，
亦
多
屬
低
生
產
性
之
就
業
。
此
等
失
學
民
眾
對
提
高

勞
動
力

，

參
戰
率
及
就
業
人口
之
生
產
力
影
響
至
犬
。
根
挨
教
育
部
教
育
統
計
資
料，

叮

叮
前
做
學
時
眾
接
受
補
習
教
育
之
情
形
，
六
致
如

下•• 

六
十
三
學
年
度
時
為
失
學
民

，

槳
，那
身
安
期，

補
習
涯
僅
」
二
、
二
一
一
六
班
，
學
生
人
數
為
二
七
、
九

O
O
人
，
失

鐘
。
思
索
捕
習
班
僅
有
一
六
二
班，
學
生
人
數
三
、
五
八
0
人
，
由
中
學
附
設
之
實
用

張
藝
割
據
中
必
共
三
七
三
妞
，
學
生
人
數
第
九
、
五
四
0
人
，
中
級
補
習
學
校
普
通

科
學
生
人
數
為
二
，七
、
一
二0
0
人
，
職
業
科
學
生
人
數
為
二0
、
四
O
O
人
，
空
中

補
習
學
校
普
通
料
就
學
人
數
為
四
六
四
人
，
職
業
科
就
學
人
數
為
五
、
八

0
0
人
，

以
上
共
計
一
八
四
、
九
八
四
人
，
與
需
要
接
受
補
習
教
育
之
失
學
民
眾
人
數
比
較
，

相
差
聽
殊
。
至
於
已
完
成
基
本
教
育
以
上
教
育
者
之
再
教
育
問
題
，
亦
由
於
知
識
之

風
述
一
措
贅
，
按
術
之
不
斷
創
新
，
以
及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之
提
高
接
受
更
多
教
育
之
需

要
增
何
等
配
荒
道
何
日
益
迫
切
。
但
因
教
育
形
態
係
腐
金
字
塔
狀

，
為
普
及
國
民
基

1
本
獸
育
計
基
礎
教
育
(
即
金
字
塔
之
基
層
)
容
量
大
多
能
隨
人
口
之
增
加
而
配
合
攝

增
刊
也
基
本
教
育
臥
上
教
育
之
容
量
則
愈
向
上
愈
少
，
無
法
完
全
適
應
國
民
就
學
之

需
要
，均
每
年
大
革
聯
合
招
生
之
競
爭
激
烈
，
即
是
由
於
大
專
容
量
有
限
，
欲
說
讀
之

青
年
當
超
過
容
量
川
三
呀
立
三
之
報
考
者
必
遭
受

甜
汰
而
被
拒
於
大
專
窄
門
之
外
。

政
府
為
消
除
文
育
及
擴
增
成
人
接
受
再
教
育
之
機
會
，
以
普
遍
提
高
人
力
泰
賀
，
必

讀
積
極
發
展
各
級
補
習
教
育
及
推
廣
教
育
，
使
願
接
受
教
育
之
人
均
可
湛
致
受
教
之

纖
會
叭
以
將
是
共
對
知
之
仰
望

，
充
實
其
生
活
。
為
這
比
甘
地

，
除
目
前
已
踩
行
之

各
種
政
策
與
拇
施
外
，
似
可
推
展
下
列
各
項
工
作
，
以
加
強
推
行
失
學
民
眾
教
育
及

一
股
民
眾
立
一
再
教
育
。
?
h

f
y
hhJ

刺
甸
各
地
之
瀏
民
中
1
小
增
績
太
辦
理
失
學
民
紋
補
習
教
育•• 

一
個
社
區

之
資
源
應
予
以
充
分
之
運
用
，
學
校
之
設
施
與
教
育
人
員
為
社
區
之
資
源
之
一
。
在

社
區
之
建
設
與
發
展
中
，
學
校
不
僅
有
教
育
學
齡
兒
童
與
背
少
年
之
責
任
，
而
且
有

讀
務
提
供
社
區
中
失
學
民
眾
接
受
教
育
之
機
會
。
目
前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雖
有
失
學
民

眾
補
習
涯
，
中
級
補
習
教
育
及
媽
媽
恥
臥
室
等
之
教
育
活
動
，
很
為
數
甚
少
，
社
區
中

之
教
育
資
標
做
尚
未
能
充
分
運
用
。
社
教
機構
及
社
區
發
展
部
門
宜
與
學
校
協
調
，

共
同
推
動
民
眾
補
習
教
育
，
在
中
、
小
學
設
辦
理
各
種
單
科
補
習
涯
，
如
國
語
謹
、

算
術
澀
、
常
識
涯
，
以
及
各
種
職
業
証
等
，
鼓
勵
失
學
民
眾
刺
用
星
期
偎
日
或
夜
間

至
學
投
接
受
補
習
教
育
。

二
、
殼
勵
及
動
員
大
專
學
生
至
社
區
提
單
教
育
服
務•• 

美
國
賓
州
州
立
學
歸
〈

ω
-
h
m
w

片
。
(U
n-
-
m
m
o
H
U
O口
口
的
主
E

言
"
)
已
將
學
生
對
社
區
服
務
列
為
畢
業
之
必
修-3 一

課
程
。
服
務
之
項
目
包
括
頗
廣
，
指
導
民
眾
參
加
學
習
活
動
亦
為
服
務
工
作
之
一
。

此
種
對
社
區
提
供
服
務
之
觀
念
係
建
基
於
學
授
為
社
區
之
資
頓
，
並
接
受
社
區
之
各

種
支
助
與
服
務
，
學
校
應
有
所
回
報
或
反績
。
此
種
作
法
不
僅
可
運
用
六
量
高
聚
貴

之
人
力
為
社
區
服
務
，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，
亦
可
使
學
生
藉
服
務
機
會
瞭
解
社
區
工
作

U
Z進
行
，
學
習
社
區
生
活
。
學
生
對
社
區
之
服務
實
兵
有
雙
重
之
意
義
，
我
國
目
前

正
大
力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倒
可
仿
行
此
種
作
法
。
我
國
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雖
已

有
很
大
成
妓
，
但
由
於
人
力
與
經
費
均
感
不
足
，
若
干
服
務
工
作
仍
有
待
加
強

1

。
學

說
既
為
社
區
之
資
頓
，
其
入
力
正
可
作
有
放
之
運
用
。
在
不
妨
再
學生
課
業
之
情
形

下
，
有
關
卸
門
可
與
大
專學
校
協
調
合
作
，
鼓
勵
及
動
員
學
生
組
隊
赴
各
社
區
從
事

教
育
失
學
民
眾
及
其
他
服
務
。
此
種
服
務
不
僅
可
對
志
願
接
受
補
習
教
育
之
失
學
民

策
提
供
所
需
之
教
育
，
亦
可
主
動
調
查
與
發
掘
無
意
願
接
受
教
育
之
失
學
民
眾
，
鼓



勵
他
們
參
加
各
種
學
習
活
動
，
以
提
高
其
知
識
試
車
。

一
二
、
成
立
畏
掃
鴨
習
教
育
科
迴
賊
務
隊
赴
各
偏
濟
社
區
服
輯
:
我
國
失
學
民
眾

以
瓷
、
林
、
激
、
鹽

。

、
礦
各
業
人
同
所
估
比
率
為
最
高
。
彼
等
多
居
住
於
偏
僻
最
材

、
禍
村
、
山
地
、
鹽
區
及
礦
區
，
部
份
因
工
作
辛
苦
，

一

部
份
由
於
住
地
附
近
學
搜
身

及
交
通
不
便
，
缺
主
接
受
補
習
教
育
之
機
會
。
尤
其
年
歲
長
者
，
多
有
自
暴
自
棄
心

理
，
缺
乏
求
知
意
願
'
為
提
高
比
等
民
眾
之
知
識
程
度
，
政
府
宜
組
織
鄉
區
失
學
民

血
來
補
習
教
育
巡
心
想
服
務
隊
，
設
置
活
動
圖
畫
館
，
購
置
所
需
視
聽
教
學
教
材
，
設
置

活
動
教
室
，
聘
請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教
師
於
寒
暑
偎
時
隨
股
赴
各
地
區
，
利
用
昂
眾
工

餘
或
閒
暇
時
間
指
導
其
識
字
，
讀
書
，
書
寫
及
計
算
等
均
蝕
。

四
、
加
強
空
中
教
學
及
空
中
補
習
學
校
教
育•• 

別
用
電
棍
及
無
線
霄
廣
播
教
學

為
投
商
品
眾
知
識
水
車
及
普
及
教
育
之
最
經
濟
與
方
便
之
方
法
。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擁

有
幫
兢
機
之
家
庭
十
分
普
遍
，
電
視
教
學
之
推
廣
較
為
容
易
，
唯
現
行
之
需
視
教
學

課
程
多
屬
中
級
補
習
教
育
以
上
程
度
，
一
艘
失
學
民
眾
尚
無
法
接
受
。
為
增
加
失
學

民
眾
受
教
機
會
，
電
說
教
學
宜
安
排
初
級
或
基
本
課
程
備
失
學
民
眾
收
學
，
此
等
課

程
之
教
學
時
間
應
能
配
合
一
缺
失
學
民
眾
之
作
業
時
間
，
教
材
應
富
有
趣
味
性
，

儘

可
能
運
用
賞
物
、
模
型
、
圖
表
等
輔
助
教
學
工
具
，
俾
能
引
起
學
習
者
之
興
趣
，
增

加
學
習
效
果
。
無
線
電
廣
播，教
學
之
優
熙
是
個
人
可
根
攘
興
趣
與
需
要
選
擇
課
程
，

且
收
音
機
遠
較
電
棍
機
便
宜
，
學
習
者
可
自
備
一
畫
，
並
可
使
用
耳
機
，
不
致
影響

他
人
，
較
電
棍
教
學
更
為
經
濟
方
便
。
惟
其
教
學
過
程
中
，
學
者
無
法
觀
察
教
學
情

. \ 

,.:... ~ .1 

境
及
各
種
教
學
演
示
、

聞
其
聲
而
不
見
其
入
'

，學
習
者
真
教
導
人
真
木
能
有
直
接
之

接
觸
與
交
互
作
用
，、

學
習
教
呆
前
，
能
不
大
，
因
此
)
廣
播
教
學
教
材
，
兌
真
是
辭
典

學
民
眾
之
廣
搏
教
材
廳
儒
且
具
洩
賦
詳
盡
，
使
學
習
者
能
真
正
瞋
解
教
學
內
容
，
發
揮

教
學
劫
詣
。
今
後
做
宜
加
強
利
用
電
棍
及
廣
播
教
學
推
廣
失
學
民
眾
補
習
教
育
。

\

五
、
加
強
巴
總
覺
接
一
本

N
MUHL一
教
育
者
是
再
數
育•• 

由
於
近
代
知
識
累
積
鼎
鼎
按
儷

革
新
均
卡
分
快
速
，
個
人
所
受
定
基
本
教
育
與
專
業
性
教
育
日
本
足
以
者
按
應
付
費

還
快
速
社
會
中
生
活
之
需
要
，
因
此
所
謂
生
計
教
育
(
h
m
B
R
旦
E
R
Z

口
)

及
終
身
教
育
(
口
『O
H
O口
m
且
已
H
R
戶口
口
)
，
也
就
是
個
人
接
受
正
規
教
育
以
後
再
教

育
之
問
題
已
受
到
普
遍
之
重
現
，
尤
以
技
術
人
力
之
再
教
育
更
為
重
要
。
有
教
育
之

需
要
臉
適
應
知
識
技
術
之
創
新
以
外
，
尚
有
一
種
心
理
上
之
因
索
。
一
個
人
工
作
若-4 一

千
年
後
，
對
其
工
作
已
相
當
熟
拾
，
自
熟
驗
而
產
生
]
種
無
聊
之
感
覺
，
甚
而
對
早

已

作
發
生
厭
惡
。
因
此
，
為
投
高
其
工
作
效
率
，
叫
宜
適
時
調
整
工
作
，
為
使
其
對
新

(

工
作
具
有
所
需
之
知
識
或
專
業
技
術
，
使
需
要
接
受
再
教
育
。
此
外
工
作
之
升
遲
亦

有
接
受

一再
教
育
之
需
要
。
尤
有
進
者
，
個λ
為
充
實
精
神
生
活
，
滿
足
求
知
欲
，、

東

帶
不
斷
接
受
教
育
。
故
府
教
育
主
管
部
門
似
宜
在
高
中
臥
上
學
校
普
忌
諱
賢
各
種
單

修
謀
程
，
備
有
工
作
之
成
人
選
讀
，
站
種
課
程
可
分
有
學
分
與
純
學
分
兩
種
，
修
習

時
間
不
必
限
制
，
以
自
費
修
讀
寫
原
則
，
貧
苦
之
成
人
可
免
費
或
部
份
免
費
，
犬
專

夜
間
部
不
宜
成
為
大
專
教
育
第
二
部
，
應
以
辦
理
成
人
推
廣
教
育
為
主
，
以
增
加
成

人
接
受
再
教
育
之
機
會
。



論
社
區
發
展
與
成
人
教
育
相
輔
為
用

畫
、
前

哥
自

成
人
，
是
社
區
組
織
的
中
堅
份
子
;
教
育
，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要
活
動
。
因
此

，，
社
區
發
展
與
庸
人
教
育
彼
此
之
間
，
自
有
某
種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
略
觀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的
史
實
，
吾
人
不
難
發
現
社
區
發
展
與
成
人
教
育
自
始
即

相
輔
相
成
，
互
相
為
用
。
例
如
:
民
國
十
五
年
，
晏
陽
初
在
河
北
定
縣
推
行
的
平
民

教
育
運
動
;
民
國
二
十
年
，
梁
漱
淇
在
山
東
鄒
平
創
辦
的
農
民
學
校
，
雖
然
當
時
尚

未
有
社
區
發
展
之
名
，
但
其
觀
念
和
作
法
均
與
日
後
的
社
區
發
展
無
異
，
可
親
為
風

成
人
教
育
發
展
社
區
的
一
項
倒
證
。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，
行
政
陸
訂
頒
「
民
生
主義
現

階
段
社
會
政
黨
」
'
明
定
社
會
保
險
、
國
民
就
業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福
利

服
務
、
社
會
教
育
、
社
區
發
展
等
七
項
，
為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增
進
人
民
生
活
的

實
施
方
針
。
同
時
明
示
採
取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，
完
成
社
會
教
育
等
六
項
措
施
，
此
乃

用
社
區
發
展
教
育
成
人
的
另
一
種
事
例
。

事
實
上
，
社
區
發
展
與
成
人
教
育
的
關
係
是
相
對
的
。
無
論
用
成
人
教
育
提
展

社
區
，
抑
武
用
社
區
發
展
教
育
成
人
，
兩
者
都
向
蒙
其
利
，
相
得
益
彰
。
況
且
社
區

發
展
與
成
人
教
育
的
過
程
，
經
常
是
深
密
的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很
難
民
分
何
者
是
方
法

斗
何
者
是
目
的
。

基
於
比
種
體
認
，
本
丈
將
將
.從
一τ三
}
二
一
+
方
力
面
探
討

一
社
位
區
發
展
典
成
人
教
育
徊
輔
為
用

的

闢
係
.
;
.
{
，
從
教
育
觀
點
說
明
社
區
發
展
的
本
質
.
;
，
二
一
了
從

理
繭
闢
點
分
析
成
人
教

育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的
功
能
.
;
，

A成
吼
人
教
育
的
、主
主
要
途
徑
。

林
勝
義

貳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本
質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，
其
範
圍
與
關
聯
的
事
物
至
為
磨
泛
，
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，
不
同
的
園
地，
不
同
的
出
發
點
來
看
，
便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解
釋
，

至
少
亦
有
倚
重
倚
輕
之
差
別
，
吾
人
很
難
列
舉
一
種
普
遍
被
接
受
的
定
義
。

根
接
聯
合
國
的
「
項
文
獻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過
程
，
以
人
民
自
己
的
努
力
，

與
政
府
當
局
聯
合
一
致
，
去
改
善
社
區
的
經
濟
、

社
會
與
文
化
條
件
，
進
而
結
合
全

國
各
社
區
形
成
一
個
聲
盤，
共
為
國
家
進
步
，
克
轟
其
最
大
的
貢
獻
。
(
註一
〉
歸

納
其
義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特
性
有
二.. 

其
{
是
一
種
變
運
的
過
程
，
其
目
的
在
使
社
區-5 一

居
民
的
生
活
條
件
變
得
更
好

;
其
二
是
一
種
組
織
的
過
程
，
其
原
則
強
調
社
區
照
民

本
身
的
五
助
合
作
，

華
策
軍
力
。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有
組
織
的
變
遷
，
就
是
社
區
發
展

的
本
質
。
強
從
教
育
的
觀
點
略
加
說
明
﹒
.

一
、
變
遍
的
過
程•• 

變
，

是
人
類
社
會
生
活
普
遍
存
在
的
事
實
，
易
經
的
道
理

就
是
窮
則
變
，
變
則
通
，
通
則
久
。
本
來
，
社
會
變
遷
(
的
。
旦旦

n
v
g
m
0
)是

一
個
中
悅
的
名
詞
，
並
不
合
任
何
價
值
判
斷

，
它
可
能
變
好
，
也
可
能
變
壞
;
它
可

能
是
進
步
的
，
也
可
能
是
退
步
的
。
但
是
，
社
區
發
展
強
調
的
是
「
發
展
」r、

們-
2
0吉
它B
g

片
)
，
它
企
圖
對
社
區
的
生
活
條
件
作
建
設
快
的
改
善
，
而
避
免
對
促

進
人
類
生
活
的
福
利
(
訝
。
口
l
g
z
m
)加
以
破
壞
。
所
以
社
區
發
展
的
精
義
乃
為

一一
概
有
計
劃的
變
遵

(
1
m口
口
立
的

y
m
g
m
m
)，
旨
在
促
使
社
區
進
步
。

否
則
聽

其
自
然
即
可
，
何
必
浪
費
人
力
物
力
去
促
其
變
選
?

社
區
發
展
概
在
謀
求
社
展
生
活
條
件
的
進
步
，
則
消
極
歹
面
必
須
被
除
那
些
一
妨



.

.磚
社
直
進
步
的
想
法
與
做
法
﹒
，
積
極
芳
面
必
須
提
倡
有
利
於
社
區
進
步
的
觀
念
中
哄
搶

h施
。
換
且可一口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並
不
專
指
築
路
、
鑿
井
、
掃
除
髒
亂
、
端
正
民
俗
等
工
作

γ

更
重
要
的
是
在
增
進
社
區
居
民
自
己
從
事
計
劃
變
遷
的
能
力
。
這
種
啟
「
發
」
居

民
推
「
展
」
社
區
醫
好
的
過
程
，
就
是
一
種
教
育
工
作
，
如
其
教
育
的
對
象
是
成
人

，
'

、則
屬
成
人
教
育
。

(
v
二
、
組
織
的
過
程

•• 

社
區
組
織
(
口
。
但55
5

。
品
g
g
z

。
口
)
與
社
區
發

展
(
口
。BB

口
旦
司
已
。
〈
已
。
℃
自
g
G

兩
個
名
詞
，
現
代
經
常
被
人
相
提
並
論
，
足

見
其
間
關
係
之
密
切
。
就
某
一
種
觀
點
言
，
社
區
發
展
即
社
區
組
織
原
則
的
廣
程
應

用
，
亦
即
社
區
組
織
運
動
的
擴
大
。
社
區
發
展
一
詞
在
其
應
用
初
期
，
就
是
用
以
說

甜
甜
區
組
傲
的
過
程
與
結
果

h
r甘
前
社
區
發
展
的
範
疇
雖
已
逐
漸
擴
充
川
但
其
重
現

較
織
的
原
則
部
始
終
不
麓
，
甚
至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的
加
還
而
日
趨
重
要
。

b
c
u由
前
引
聯
合
國
對
社
區
發
展
昕
下
定
義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基
本
要
求
是
人
民
自
己

與
政
府
當
局
結
合
在
一
起
(
岳
。
也
g
z
o
F
o
s
z
z
o
m
m
z
g
z
且
還

Z
F

各
g
o
o
h
m
b
g門口
S
S
E
-
S
F

。
旦
旦
2
)

，
這
就
是
一
種
組
織
的
過
程
。
蓋

社
區
欲
求
布
效
的
發
展
，

志

在
發
展
過
程
中
須
賴
政
府
武
志
願
機
構
的
技
術
輔
助
，
人

民
與
政
府
當
局
的
力
量
自
須
組
織
與
配
合
。
然
而
，
社
區
發
展
正
確
的
做
法
係
由
當

過
居
厲
互
助
合
作
，
經
某
些
一
社
區
領
袖
的
引
導
，
以
團
體
行
動
獲
致
某
種
預
期
的
社

區
麗
還

-A
一所
以
人
民
自
己
之
間
更
需
有
嚴
密
的
組
織
，
也
唯
有
透
過
組
織
的
關
係
，

才
能
開
發
入
民
的
社
區
意
識
，
共
同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各
項
活
動
。
要
之
，
社
區
發

展
並
非
由
政
府
提
供
直
接
性
的
服
務
，
而
係
在
組
織
的
過
程
中
，
結
合
社
區
人
民
及

改
府
內
外
的
豹
暈
，
以
改
善
社
區
生
活
的
條
件
。
本
質
上
，
組
織
民
眾
的
過
程
就
是

教
育
的
過
程
，
共
布
成
人
教
育
的
意
義
。

上
述
社
區
發
展
的
本
質
Hq
具
有
其
共
同
的
特
徵
，
即
含
有
教
育
意
義
，
是
一
種

過
程
。
更
確
切
的
說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有
組
織
有
計
劃
的
變
連
過
程
，
其
本
質
是

一
種
成
人
教
育
工
作
。

鑫
、
成
人
教
育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的
功
能

成
人
教
育
〈
〉
此
已
片
開
門
古
n
m

丘
。
口
)
固
定
社
會
教
育

3
0
立
已
開
門
E
n
m
泣
。
口
)

的
主
體
，
專
以
成
人
為
教
育
對
象
。
在
美
國
，
甚
至
逕
以
成
人
教
育
一
詞
取
代
社
會

教
育
;
在
法
國
，
成
人
教
育
被
稱
為
「
平
民
教
育
」
(
「
‘
Z
E
ω
泣
。
口
句
名
旦
旦
門
。

(
?
-
Z
E
m卅一
。
口H
M
S
Z
S
E
宵
。
)
。
無
論
成
人

〉
或
「
離
校
後
之
繼
續
教
育
」

教
育
或
平
民
教
育
a

其
意
義
概
指
對
受
畢
學
校
正
式
教
育
以
後
之
成
年
人
實
施
各
種

教
育
活
動
的
過
程
而
言
。
換
另
一
角
度
說
，
這
些
成
年
人
正
式
離
開
學
校
返
同
社
區

，
在
社
區
中
繼
續
學
習
各
種
新
知
識
、
新
技
能
、
新
態
度
、
新
觀
念

...... 

的
過
程
，

謂
之
成
人
教
育
。
(
註
二
〉

一
故
而
言
，
成
人
為
社
區
組
織
的
支
位
，
亦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主
力
，
對
成
人
質

施
教
育
，
必
直
接
間
接
影
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美
國
成
人
教
育
協
會
(
〉
已
已
卅

開
門
戶
口
。
但
戶
。
口
K
F凹
的
。n
E
泣
。
口
)
曾
指
出•• 

「
大
多
數
的
成
人
教
育
，
都
是
有
關
社

區
生
活
晶
質
的
改
變
。
例
如
:
職
業
教
育
，
在
增
加
收
入
;
識
字
教
育
，
在
改
進
民

眾
思
想
以
從
事
社
區
中
美
好
的
創
造
典
享
受
;
家
庭
生
活
教
育
，
在
改
善
社
區
的
家

庭
生
站
。
成
人
敘
育
部
這
且
一
教
育
的
胞
和
，
其
基
本
目
標
在
促
進
成
人
理
性
地
、
民

主
地
、
和
平
地
處
理
個
人
與
社
區
變
遷
的
種
種
關
保
。
」

人
教
育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至
少
有
三
種
功
能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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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註
一
二
)
按
此
申
昔
日
，
成

一
、
成
人
教
育
啟
發
社
區
意
識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變
運
的
過
程
，
而
變
遷
最

重
要
的
關
鍵
乃
在
改
變
社
區
居
民
的
價
值
觀
念
與
態
度
，
造
就
一
種
自
覺
自
治
的
意

願
興
能
力
。
鄧
漢
〈
〉
Z
Y
E

口
口
口
甘
心
已
)
曾
強
調
，
無
論
社
區
發
展
用
何
種
原
則

，
最
重
要
的
還
是
激
發
社
區
臣
民
的
需
要
感
，
引
導
他
們
參
與
工
作
計
劃
及
行
動
，

處
處
都
能
以
「
自
助
」
的
心
理
與
精
神
來
做
社
區
工
作
，
如
此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始

可
成
功
，
其
成
果
才
可
保
持
。
(
註
四
)
此
種
需
要
感
興
自
助
心
理
，
就
是
一
種
社

區
意
識
。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通
常
包
括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


三
部
份
。
前
二
者
為
社
區
外
在
環
境
的
建
設
與
改
進
;
後
者
為
社
區
居
民
心
理
的
誘

導
與
改
變
。
成
功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必
須
物
質
建
設
與
心
理
建
設
內
外
兼
顱
，
相

輔
相
成
。
如
果
僅
從
外
在
環
境
的
改
變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常
無
法
完
成
預
期
的

目
標
。
所
以
如
何
激
發
居
民
的
社
區
意
識
，
培
養
其
自
覺
自
治
的
觀
念
，
實
為
推
動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啟
發
社
區
意
識
可
以
利
用
許
多
不
同
的
方
法
，
而
其

最
積
極
有
效
的
根
本
辦
法
，
厥
為
成
人
教
育
。

成
人
教
育
是
教
育
的
一
環
，
其
作
用
在
啟
發
受
教
者
的
自
覺
，
並
輔

導
受
教
者

自
動
學
習
。
其
主
要
原
則
為
•• 

一
、
適
應
民
眾
需
要
改
善
社
會
環
境
;
二
、
探
索
民

眾
隱
情
協
助
解
除
疾
苦
;
三
、
切
合
民
眾
實
際
生
活
為
謀
真
正
福
利
;
四
、
誘
導
民

眾
自
動
培
植
服
務
睡
刀
;
五
、
訓
練
民
眾
組
織
能
力
培
養
團
體
意識
。

(
註
五
)
這

些
原
理
原
則
的
實
施
，
即
在
改
變
民
眾
觀
念
，
啟發
其
對
本
社
區
的
歸
屬
感
興
責
任

心
。
簡
言
之
，
社
區
意
識
的
奠
定
，
有
賴
成
人
教
育
之
力
量
。

二
、
成
人
教
育
培
養
社
區
領
袖.• 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組
織
的
過
喔
，
組
織
的
作

用
乃
在
結
合
社
區
組
成
份
子
，
結
合
人
民與
政
府
的
力
量
，
從
事
一
種
共
同
目
的
的

工
作
。
負
責
推
動
這
種
結
合
工
作
的
人
，
便
處
於
價
還
的
地
位
，
成
為
社
院
的
領
袖

。
雖
然
外
來
者
，
如
社
區
工
作
員
、
志
願
工
作
者
、
政
府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行

政
人
員
，
有
時
亦
被
現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領
導
人
物

。
但
理
想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係

由
社
區
內
的
領
柚
領
導
社
區
居
民
，
以
自
動
自

發
的
精
神
，
推
展
本
社
區
的
各
種
活

動
。
因
此
，
在
聯
合
國
出
版
的
一
項
丈
件
中
，
會
將
地
一
刀
領
神
之
滋
拔
、
鼓
勵
與
訓

練
，
兢
為
任
何
社
區
發
展
計
剖
的
最
差
本
工
作
。
(
註
六
)
蓋
外
來
的
協
助
者
，
有

朝
一
日
總
要
撤
離
社
區
，
轉
赴
其
他
園
地
服
務
。
況
且
只
布
本
地
一
力
的
領柚
才
能
深

刻
丁
解
其
社
區
背
景
及脂
民
需
要
，

從
而
擬
訂
適
宜
前
行
的
辦
展
芳
案
，
成
功
地
與

當
地
居
民
協
力
合
作
，
工
作
之
推
動
抬
不
致
遭
受
太
多
的
阻
力
。

優
秀
的
社
區
領
袖
是
決
定
社
區
發
展
成
敗
的
一
項
重
要
因
素
。
無
論
激
發
社
區

意
識
，
協
調
社
區
組
織
，
都
須
賴
領
袖
;
就
是
籌
募
社
區
主
金
，
安
排
社
區
職
務
，

亦
非
領
禍
的
率
先
參
與
不
可
。
根
接
一
項
專
門
研
究
的
結
果
顯
示
，
真
正
的
社
區
領

袖
，
並
不
是
出
頭
拔
萃
的
神
化
人
物
，
而
是
具
有
創
造
、
組
織
、
支
配
、
凝
合
和
親

睦
能
力
的
人
。
(
註
七
)
易
言
之
，
社
區
領
袖
並
不
是
天
生
的
，
而
必
須
經
過
一
種

鑑
定
、
鼓
勵
與
訓
練
的
過
程
。
此
種
社
區
領
袖
的
選
拔
與
訓
練
，
亦
須
藉
助
於
成
人

教
育
的
力
量
。

三
、
成
人
教
育
指
導
居
民
扮
演
社
區
角
色.• 

社
區
發
展
固
然
重
視
社
區
領
袖
的

選
拔
與
訓
練
，
但
社
區
發
展
之
最
大
目
的
，
乃
在
促
使
全
體
社
區
居
民
熱
心
參
與
社

監
事
務
，
共
同
為
社
區
建
設
而
努
力
。
尤
其
廳
發
動
並
組
織
婦
女
與
青
年
參
與
各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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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因
為
這
些
成
年
人
對
於
社
區
及
家
庭
的
影
響
力
相
當
大
，
他
們
的

參
與
極
有
利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推
展
。
職
是
，
社
區
帶
一展
是
一
項
全
民
參
與
的
工

作
，
強
調
成
年
人
的
全
面
參
與
，
而
不
僅
僅
限
於
少
數
社
區
領
瀚
的
奔
走
呼
號
。

社
區
發
展
在
全
面
參
與
的
情
況
下
，
社
區
人
民
各
有
其
工
作
，
各
扮
演
其
某
種

角
色
。
這
種
角
色
的
扮
損
公
已
。
1
自

1
白
色
，
就
是
社
會
化

(
ω
S
E
-
-
N
丘
吉
口

)
的
過
程
﹒
也
是
教
育
的
過
捏
，
因
而
有
賴
成
λ

教
育
的
指
導
。

抑
有
進
者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繼
輯
進
行
、
永
無
立
境
前
過
程
，
在
一
個
成
功

的
社
隘
濟
展
階
段
之
後
，
社
隘
肉
生
活
條
件
獲
得
若
干
改
善
，

人
民
邁
進

一
積
新
的

生
崗
山悅
界
。
為
過
應
這
給
新
的
生
佑
，
人
民
必
河
扮
演
另

一為
新
的
社
區
角
色
，
而

此
叫
新
的
社
區
角
色
係
由
學
習
而
來
，

成
人
所
育
在
這
方
面
亦
有
其
責
要
功
能
。

成
人
教
育
的
工
作
範
國
是
民
豪
的
，
其
工
作
效
能
亦
相
當
宏
偉
廣
泛
，
上
面
提



及
的
三
種
功
能
係
與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特
別
有
關
。
另
外
，
成
人
教
育
尚
可
協
助
社
區

組
成
份
子
鑑
別
社
區
的
需
要
、
建
立
目
標
、
訂
定
計
劃
'
並
參
與
團
體
行
動
(

m叫
門
。
戶
口mH
O什
戶
。
口
)
。
(
註
八
)
凡
此
都
是
風
人
教
育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的
重
要

功
能
。

韓
、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加
強
成
人
教
育
的
進
徑

成
人
教
育
的
對
象
是
離
設
的
社
區
成
年
，
他
們
生
活
在
社
區
之
中
，
並
參
與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故
社
區
發
展
不
能
疏
忽
對
成
年
實
施
教
育
的
任
務
。
美
國
伊
刺
諾
成

人
教
育
協
會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十
一
月
六
日
在
南
伊
州
大
學
學
行
大
會
，
討
論
各
種
國

體
(
如
大
專
區
校
、
社
區
發
展
領
袖
、
公
共
福
利
人
員
、
農
業
教
員
等
)
對
成
人
教

育
的
任
務
。
史
納
特

(
F
m口
付
出
﹒
ω
0
}昌。
1
)
在
會
中
指
出
社
區
發
展
對
成
人
教

育
的
任
務
布
六•• 

一
、
協
調
有
關
成
人
教
育
機
構
的
計
畫
使
其
更
具
意
議
;
二
、
報

導
成
人
教
育
的
發
展
使
典
人
民
溝
通
;
三
、
鼓
勵
成
人
努
力
尋
求
對
社
區
現
象
的
知

識
與
暸
解
;
四
、
使
成
年
人
在
成
人
教
育
計
劃
中
展
開
更
布
意
義
的
活
動
;
五
、
發

展
一
種
綜
合
的
成
人
教
育
並
教
以
社
區
發
展
的
知
識
;
六
、
使
成
人
對
民
主
的
基
本

要
求
有
更
深
的
觀
念
。
(
註
九
)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九
月
，
臺
灣
省
訂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
八
年
計
劃
」

(
後
改
為
十
年
計
劃
〉
亦
會
揭
示
社
區
發
展
的
目
標
之
一
，
在
加
強
社

會
教
育
，
培
養
愛
國
愛
鄉
精
神
，
建
立
人
生
山
服
務
觀
念
，
共
同
維
護
並
發
展
建
設
成

果
。-

a理
論
上
，
社
區
發
展
負
有
推
展
成
人
教
育
的
任
務
，
應
無
疑
問
。
當
前
的
課
題

是
如
何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加
強
成
人
教
育
。
一
小
過
，
各
個
社
區
的
文
化
背
景
與
外

在
環
境
都
不
相
間
，
無
法
踩
用
共
同
一
致
的教
育
方
式
。
以
下
列
舉
數
種
可
行
途
徑

以
供
參
考

一
、
學
校
式
的
成
人
教
育
|
|
施
教
對
象
、

教
學
內
容
、

修
業
期
限
、

教
施
場

所
等
均
有
一
定
的
規
定
。

L
媽
媽
教
室
|
|
l
以
社
區
婦
女
為教
育
對
象
，
著
重
家
庭
佈
宜
、

食
物
營
養
、

烹
飪
技
術
、
育
嬰
常
識
、
節
育
知
識
、
家
人
關
係
等
有
關
家
庭
生
活
專
項
立
教
育
。

么
技
藝
訓
練
正
|
|
以
社
區
失
業
或
有
志
學習
技
藝
之
男
女
青
年
為
教
育
對
象

'
著
重
各
類
手
工
藝
製
作
技
術
之
訓
練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可
與
附
近
工
廠
實
施
建
教
合

作

n仇
家
庭
副
業
研
習
班
|
|
以
社
區
成
年
男
女
為
教
育
對象
，
視
其
需
要
實
施
編

織
、
縫
制
、
家
畜
飼
養
方
法
、
農
產
品
加
工
等
生
產
福
利
之
研
習
。
此
種
研
習
亦
可

與
附
近
工
農
廠
合
作
。

A
b失
學
民
眾
補
習
班
|
|
。
以
社
區
失
學
民
眾
為
教
育
對
象
，
貴
婦
德
、
智
、
體

-8 一

、
軍
四
育
並
重
之
補
習
教
育
，
以
培
養
適
應
現
代
生
活
之
健
全
國
民
。
此
項
措
施
可

與
社
區
內
之
中
小
學
合
作
。

民
的
休
閒
活
動
研
習
會
|
|1
以
對
戲
劇
、
音
樂
、
美
術
、

體
育
、
棋
橋
等
類
休
閒

活
動
之
社
區
成
人
為
教
育
對
象
，
分
組
研
習
各
類
休
閒
活
動
，
以
培
養
社
區
庶
民
正

當
的
休
閒
生
活
。

二
、
社
會
式
的
成
人
教
育
l
|
施
教
對
象
不
一
，
課
程
無

一
定
系
統
，
無
所
謂

修
業
期
限
，
施
教
場
所
、
時
間
與
方
法
亦
不
固
定
。

L

興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|
|
並
非
興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始
成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，
但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有
利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順
利
展
開
。
如
果
在
活
動
中
心
內
設
置

圖
書
室
、
閱
覽
室
、
康
樂
室
，
陳
列
適
合
居
民
需
要
之
書
刊
、
報
紙
、
康
樂
器
材
，

及
社
區
發
展
布
關
之
各
項
資
料
，
則
可
收
成
人
教
育
之
殼
。



么
設
置
小
型
公
國
、
小
型
體
育
場
、
社
區
游
泳
池
|
|
提
供
社
區
居
民
休
閒
及

康
樂
的
場
昕
，
以
充
實
人
民
之
精
神
生
活
。

。
山
在
社
區
內
巡
姐
放
映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之
教
育
電
影
|
|
尤
其
著
重
於
精
神
倫

理
建
設
有
關
的
題
材
，
如
國
民
生
活
須
知
、
國
民
禮
儀
兢
範
、
節
約
儲
蓄
、
改
善
民

俗
等
。A

h舉
辦
社
區
文
康
活
動
|
|
例
如
慶
生
會
、
郊
遊
、
參
觀
、
時
事
座
談
、
專
題

演
講
、
藝
文
比
賽
。
體
育
競
賽
等
，
以
寓
教
育
於
活
動
。

民
配
合
節
日
、
慶
典
宜
導
倫
理
道
德
|
|
例
如
重
陽
節
敬
老
尊
賢
、
母
親
節
家

親
懷
思
、
國
慶
日
愛
鄉
愛
國
、
見
童
節
愛
的
育
幼...••• 

。

質
際
上
，
社
區
的
成
人
都
各
布
其
職
業
，
而
且
聚
散
無
定
。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
中
，
只
要
有
成
人
參
與
的
地

，
都
有
實
施
成
人
教
育
的
機
會
。
有
時
寓
教
育
於
活

動
，
借
消
閒
而
施
放
的
非
正
式
教
育
，
反
比
學
校
式
的
教
育
效
果
宏
大
。
所
以
在
社

直
接
展
過
程
中
，
無
論
從
事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，
或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
，
都
是
加
強
成
人教
育
的
途
徑
，
都
可
獲
致
成
人
教
育
的
教
果
。

伍
、
結

論

結
上
以
刷刷
，
社
區
控
股
強
調
行
動
;
成
人
教
育
強
調
學
習
。
更
確
切
的
說
，
成

功
的
社
區
投
放
要
求
成
人
全
國
參
與
社
區
行
動
﹒
'
理
想
的
成
人
教
育
則
直
接
從
工
作

中
學
習

C
S
S
E
悅
牙
已
。
一
口
問
〉。
如
果
，
社
區
內
的
成
年
人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
行
勤
，
並
在
此
項
行
勘
中
不
斷
學
習
參
M煦
的
方
法
，
就
是
一
種
社
區
發
展
的
過
程
，

也
是
一
種
叫
人
教
育
的
過
起
。
因
此
，
社
區
發
展
與
成
人
教
育
可
以
相
輔
相
成
，
而

且
始
終
就
已
五
相
為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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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五

引
自
相
菊
潭
著
，
社
會
教
育
，
正
中
，
五
十
三
年
三
版
，
頁
一
九
五
|
一
九

九
。

註
六

已
-
z
-
M
o
n
s
-
M

》
門
。
側
門
。
凹
的
計
『
足
。
口

m
F
b
o
B自己
口

Z
M可
口
。
〈
仿
古
巴
巴
。
口
丹
"
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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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門•• 

皂
白
"
們
》
﹒
∞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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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﹒
口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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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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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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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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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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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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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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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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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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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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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U
g
w℃-
5
.
轉
引
自
蔡
漠
賢
撰
，
社
區
工

作
的
舊
措
施
與
新
做
法
，
載
社
區
發
展
資
料
袋
編
，
第
一
輯
，
中
華
民
國
社
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六
十
年
版
，
頁
一
七
四
。

註
八

參
考
林
清
江
著
，
教
育
社
會
學
，
正
中
，
六
十
四
年
再
版
4
頁
二
主
八
。

註
九

引
自
陸
光
著
，
社
區
組
織
與
社
區
發
展
，
師
大
講
義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，
頁

七
一
|
七
二
。



社
區
發
展
與
少
年
成
長

壹
、
導

自

在
一
個
人
的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少
年
時
聞
界
於
兒
童
與
青
年
之
間
，
身
心
成
長
的

快
速
及
變
化
，
攸
關
其
個
人
的
健
全
發
展
，
不
僅
是
人
生
中
的
重
要
發
展
階
段
，
且

為
彩
響
成
長
的
轉
變
時
期
。
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工
商
業
發
達
、
人
口
激
增
，
都
市
興
起
及
生
活
水
準
提
高
等
，

整
個
社
會
與
經
濟
結
構
隨
之
劇
變
，
導
致
許
多
少
年
成
長
的
問
題
，
並
有
日
森
嚴
重

之
趨
勢
;
因
之
，
對
少
年
發
展
的
保
育
、
輔
導
與
福
利
等
工
作
，
亟
須
結
合
家
庭
、

學
校
、
社
會
，
共
同
努
力
，
相
五
配
合
，
才
能
促
進
少
年
的
健
全
成
長
和
正
常
發
展

，
為
國
家
社
會
培
養
有
用
之
才
。

少
年
時
期
的
成
長
，
與
社
會
接
觸
的
機
會
逐
漸
增
多
，
見
童
時
代
家
庭
式
的
養

育
與
照
顧
，
日
不
能
滿
足
少
年
身
心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同
時
由
於
近
代
的
工
商
業
社
會

中
，
家
庭
教
養
方
式
的
偏
差
不
當
，
學
校
教
育
缺
乏
品
德
的
陶
冶'以
及
社
會
生
活

的
病
態
現
象
，
少
年
問
題
極
易
發
生
。
社
區
發
展
具
有
經
濟
及
社
會
建
設
的
雙
重
功

能
，
少
年
成
長
階
段
，
須
要
經
由
社
區
發
展
運
用
家
庭
、
學
校
與
社
會
三
芳
面
的
力

量
，
共
謀
維
護
少
年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。

設
為
強
調
社
區
發
展
與
少
年
成
長
的
關
保
，
晏
就
下
列
諸
項
原
則
加
以
說
明
﹒
.

一
、
少
年
成
長
時
期
，
個
人
與
社
會
關
係
及
個
人
與環
境
相
五
影
響
的
結
果
，

使
少
年
開
始
關
心
其
社
會
生
活
，
如
就
學
與
就
業
的
選
擇
，
生
活
與
健
康
，
價
倍
與

道
德
問
題
，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，
休
閒
、
興
趣
與
康
樂
等
，
均
直
接
或
間
接
與
社
區
有

密
切
的
關
係
及
反
應
。

球
水
竹

二
、
少
年
的
正
常
發
展
，
須
布
健
康
的
生
活
環
境
與
社
會
環
攬
。
社
區
發
展
重

靚
人
頭
物
質
及
精
神
生
活
環
境
(
包
括
工
作
環
境
、
遊
戲
環
境
及
休
憩
環
境
)
的
保

護
，
以
及
社
區
生
活
素
質
及
都
市
環
境
的
改
善
，
對
少
年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均
極
重
要

。

三
、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，
提
供
促
進
少
年
的
健
全
成
長
，
早
已
為
世
界
各
國

所
重
視
;
本
文
乃
從
少
年
時
期
的
成
長
特
性
與
其
相
關
的
問
題
及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與

少
年
成
長
加
以
研
析
，
然
後
經
由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提
出
健
全
少
年
成
長
的
有
效
途
徑

。

一的一

四
、
鑑
於
我
國
當
前
的
社
區
發
展
偏
重
於
基
體
工
程
建
設
，
對
民
生
一
福
利
及
精

神
倫
理
建
設
措
施
不
侈
，
今
後
宜
重
視
社
區
與
少
年
發
展
的
關
保
，
開
創
社
區
發
展

的
新
領
域
。

貳
、
少
年
時
期
的
成
長
特
性
與
其
相
關
問
題

依
我
國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之
規
定
，
少
年
的
年
齡
為
十
二
歲
以
上
未
持
十
λ
歲

，
為
暸
解
此
一
階
段
少
年
成
長
的
特
性
，
俾
供
社
區
發
展
的
運
用
，
按
就
少
年
成
長

的
特
性
簡
述
於
後
.• 

一
、
從
身
心
發
展
方
面
來
說

八
門
生
理
的
成
長

少
年
時
期
保
從
兒
童
幼
年
到
青
年
的
中
間
階
歧
，
學
習
能
力
與
生
活
習
性
等
已

逐
漸
形
成
，
對
升
學
與
就
業
業
已
奠
定
基
礎
;
在
這
階
段
，
少
年
的
生
理
，
有
極
顯

著
的
變
化
，
如
身
體
健
康
的
需
要
、
慾
望
的
滿
足
、
生
理
的
發
育
及
體
能
的
發
揮
，



將
直
接
或
間
接
影
響
少
年
心
理
、
思
想
、
品
德
丑
行
為
等
各
方
面
的
發
展
;
此
項
生

理
成
長
係
刷
刷自
然
的
發
育
過
程
，
如
能
的
妙
獲
得
適
度
的
保
護
與
關
切，
必
可
維
護
其

少
年
的
正
常
成
長
。

己
心
理
的
發
展

少
年
生
理
的
迅
速
成
長
，
心
理
跟
著
轉
變
與
發
展
，
包
括
下
列
各
點.• 

L

人
格
的
形
成
•• 
在
少
年
時
期
的
心
理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
極
易
受
到
家
庭
、

學
校

與
社
會
生
活
的
影
響
，

其
人
格
日
漸
形
成
定
型
，
並
建
立
其
個
人
的
獨
立
人
格
。

-
Z

思
想
觀
念
的
形
成•. 

少
年
對
社
會
價
值
的
評
價

、
人
性
尊
嚴
的
重
現
及
人
類

行
為
的
判
斷
等
，

漸
能
認
識
與
瞭
解
，

形
成
社
會
的
自
我
(
社
會
性
的
行
為
、

意
見

、

責
任
感
等
逐
漸
發
展
成
熟
，
而
為
社
會
所
認
同
及
接
受
)
，
使
少
年
的
思
想
純
真

'

養
成
正
確
的
人
生
觀
，
並
以
客
觀
的
參
與
態
度
，

建
立
合
靈
的
觀
念

，
形
成
有
益

國
家
社
會
的
思
想
觀
念

。

內
心
品德
行
為
的
養
成•• 

少
年
生
涅
的
成
長

、
人
格
思
想
的
發
展
，
以
及
社
會
行

為
的
規
範
'
關
係
其
品
德
與
行
為
的
端
正
與
否
，
因
此
，

維
持
少
年
身
心
發
展
的
平

衡
，

注
重
正
常
生
活
、
品
德
情
操
的
修
養
及
理
智
的
判
斷
和
分
析
，
則
能
養
成
其
優

良
的
品
德
H
H行
為
。

二
、
從
社
會
適
應
方
面
來
說
:

一
個
人
在
少
年
時
期
，
身
心
的
成
長
典
人
格
、

思
想
、

品
德
、
行
為
等
發
展
，

影
響
到
這

一
階
段
的
生
活
能
力
、

社
會
能
力
、

社
交
活
動
、

休
閒
活
動

、
人
際
關
係

及
社
會
關
係
等
反
應
，
並
區
按
表
現
出
其
社
會
適
應
的
能
力
;
目
前
經
由
社
會
適
應

性
分
析
少
年
的
說
展
，

已
成
為
樹
究
少
年
的
說
展
與
問
題
的
主
要
範
疇
。

一
二
、
從
升學
就
業
方
面
來
說
:

‘
少
年
年
峙
湖
的
汁
學
與
就
菜
間
趟

，
已
成
為
家
庭
、

學
授
、

社
會
昕
共
同
重
靚

的
一
環
ι
對
於
智
力
條
件
適
於
升
學
者
，

輔
導
其
繼
續
升
學
，

奠
定
將
來
就
業
的
根

遲
。
遍
布
一
位
人
在
少
年
峙
捌
按
受
學
校
教
育

之
談
，
多
數
就
決
定
是
否
繼
韻
深
造

(
高
等
教
育
)
或
走
向就
業
之
途
，

因
此
，

在
這
階
段
的
中
等
教
育
，

宜
同
時
策
顧

升
學
與
就
業
技
能
的
培
養
。
少
年
時
期
未
能
升
學
(
包
括
智
力
不
足
無法
接
受
國
民

中
學
教
育
或
國
民
中
學
畢
業
不
能
升
學
者
)
，
由
於
，

缺
乏
就
業
謀
生
的
能
力
，
亞

領
予
以
職
業
輔
導
、

職
業
訓
線
與
職
業
指
導
，
俾
能
安
置
就
棠
，
配
合
國
家
經
社
發

展
需
要
，
並
使
失
學
少
年
樹
立
正
確
就
業
觀
念
，
發
揮
其
興
趣
及
潛
力
。

四
、
從
休
閒
活
動
方
面
來
說
:

休
閒
活
動
可
增
益
少
年
身
心
的
發
展
﹒
減
輕
少
年
的
心
理
緊
張
及
情
緒
失
詞
，

健
全
少
年
德
、
智
、

萃
的
均
衡
調
適
。
工
商

業
社
會
，
工
作
的
競
爭
，
物
質
生
活
水

準
的
提
高
及
都
市
住
宅
的
擁
擠
，

影
響
個
人
的
精
神
生
活
，
尤
其
是
休
閒
環
境
的
缺

乏
，

威
脅
少
年
心
理
的

正
常
發
展
，
所
以
，
各
社
區
應
有
計
畫
布
系
統
的
推
展
少
年

休
閒
活
動
，
使
少
年
參
與
蜈
樂
，

消
遣
與
體
育
活
動
，

藉
以
維
持
其
生
理
和
心
理
健

康
及
人
格
和
晶
德
良
好
，
並
可
肪
治
少
年
問
題
的
發
生
。
六
十
五
年
四
月
日
本
經
濟

周
刊
，

報
導
日
本
休
閒
活
動
中
心
調
查

二
十
歲
以
下
的
少
年
生
活
最
關
切
的
事
情
為

「
運
動
」
和
「
嗜
好
」
'
非
常
珍
惜
休
閒
活
動
。

← 11 一

「讀
書
」

卷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與
少
年
成
長
的
分
析

現
代
的
社
區
發
展
，
以
鄉
村
社
區
與
都
市
社
區
為
基
礎
，

擴
展
至
就
鄉
建
設
的

區
域
計
畫
，

氣
顧
整
個
區
域
的
生
活
空
間
及
社
會
文
化
現
象
的
全
面
性
設計
規
劃
，

改
善
故
鄉
的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
文
化
及
福
利
，
創
設
健
康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
俾
益
空
間
的

適
當
安
排
與
生
活
的
和
諧
協
調
。

少
年
成
長
與
社
區

環
境
息
息
相
關
，
社
區
發
展
對
少
年
身
心
的
正
常
成
長
深
兵

影
響
，

誰
說
明
如
次
。
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為
建
設
健
康
的
環
撞
，
包
括
生
活
環
纜
的
改
善
、
社
會
環
攬
的

淨
化
及
康
樂
環
境
的
設
施
等
，
如
生
活
環
境
的
髒
亂
、
公
害
及
污
染
等
，
均
能
影
響

少
年
的
物
質
生
活
條
件
;

社
會
環
境
的
萎
靡
、

浪
費
、

奢
侈
，
社
會
風
氣
的
腐
蝕
及



人
心
道
德
的
低
落
，
實
足
以
紙
等
砂
年
心
理
的
在
曾
幫
展

•• 

因
此
跌
一
批
院
生
情
煎
攬

及
社
會
璞
境
的
改
善
F與
淨
化
外
，
為
適
應
少
年
身
心
的
平
衡
謗
、
展
，
建
設
良
好
削
康

樂
環
境
，
興
建
各
種
娛
樂
設
施
，
引
導
少
年
參
與
有
益
的
休
閒
活
動
，
以
發
揮
興
趣

並
漏
足
心
理
衰
展
的
需
要
，
促
進
身
心
的
假
康
。

二
、
社
區
礎
展
為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的
改
善
，
包
括
生
活
條
件
與
生
活
水
準
的
提

高
及
物
質
生
活
與
精
神
的
調
適
，
亦
即
重
視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及
研
刺
措
施
;
例
如
，

工
業
化
及
都
市
化
的
結
果
，
於
社
區
發
展
之
城
鄉
計
畫
時
，
究
規
劃
如
何
預
防
都
市

人
口
的
擁
擠
。
農
村
人
口
、
失
業
人
口
及
貧
窮
人
口
的
移
向
都
市
，
以
免
導
致
都
市

社
區
發
展
的
困
擾
，
形
成
貧
民
盾
的
增
加
，
住
宅
的
缺
乏
，
滋
生
少
年
問
題
，
影
響

少
年
身
心
的
成
長
。
所
以
，
提
高
社
區
居
民
的
生
產
效
能
，
推
展
社
區
福
利
措
施
，

改
善
居
民
的
生
活
，
將
梅
益
少
年
的
生
活
。

三
、
社
區
發
展
為
人
力
潛
能
與
社
區
資
源
的
充
分
運
用
，
須
要
鼓
勵
少
年
參
與

社
區
建
設
，
由
於
農
村
失
學
少
年
大
量
情
進
都
市
，
少
年
失
業
問
題
及
少
年
犯
罪
問

題
目
祭
嚴
重
，
因
此
對
農
村
及
都
市
失
學
少
年
的
輔
導
就
業
，
疏
導
其
流
動
性
，
運

用
其
人
力
潛
能
，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及
經
濟
建
設
工
作
;
至
於
在
學
的
少
年
，
除
注
重

學
校
的
正
規
課
程
外
，
多
利
用
其
課
外
活
動
時
間
及
謀
餘
閒
取
時
間
，
指
導
其
參
加

社
區
建
設
的
行
列
，
促
其
主
動
志
願
服
務
，
一
方
面
可
使
社
區
發
展
增
加
人
力
資
源

，
一
方
面
對
少
年
的
樂
華
及
服
務
精
神
亦
可
因
之
接
受
正
確
的
指
導
。

四
、
社
區
發
展
為
集
體
的
社
區
行
動
，
經
由
集
體
的
組
織
(
社
區
組
織
)
，
制

訂
計
聾
，
付
諸
行
動
，
來
共
同
解
決
社
區
居
民
的
問
題
，
進
而
謀
求
國
家
社
會
的
整

體
進
步
，
並
且
建
立
個
人
與
社
區
的
整
體
性
及
相
關
性
。
激
發
少
年
與
社
區
行
動
，

妥
善
安
排
少
年
研
能
參
加
的
行
動
，
將
可
發
揮
少
年
的
潛
能
與
力
量
，
轉
移
少
年
的

嗜
好
及
興
趣
，
使
能
貢
獻
社
區
稜
展
工
作
;
同
時
在
少
年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需
要
倫
理

道
德
的
共
同
意
識
、
社
區
行
為
的
規
範
模
式
及
新
的
合
理
的
價
值
觀
念
，
可
以
引
導

少
年
培
養
倫
理
思
想
及
良
好
的
價
值
標
準
'
促
進
少
年
的
心
理
健
康
。

五
、
社
區
發
展
為
增
進
少
年
的
身
心
發
展
，
亟
須
設
置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尚
社
區

康
樂
中
心
或
社
區
諮
商
中
心
等
機
構
，
俾
對
少
年
的
身
心
成
長
問
題
，
提
供
最
佳
和

最
←
仿
效
的
服
務
。
諸
如
，
充
實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的
設
施
及
服
務
項
目
，
促
使
少
年
參

與
社
區
行
動
及
社
區
建
設
;
建
立
社
區
康
樂
中
心
，
增
加
少
年
蜈
樂
及
休
閒
的
活
動

;
創
設
社
區
諮
商
中
心
，
負
責
解
答
困
擾
少
年
的
問
題
，
並
提
供
診
治
及
預
防
的
服

務

綜
合
言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的
運
用
，
從
物
質
建
設
|
|
生
活
的
改
善
、
環
境

的
淨
化
，
生
產
一
福
利
|
!
職
業
訓
蹺
，
就
業
輔
導
，
以
至
精
神
建
設
|
l
倫
理
觀
念

的
確
立
，
心
理
的
健
康
，
均
對
少
年
成
長
具
有
極
大
的
影
響
，
可
使
少
年
的
思
想
、

觀
念
、
態
度
與
行
為
走
向
正
途
。

肆
、
經
由
社
區
發
展
維
護
少
年
成
長
的
有
效
途
徑

一
般
能
移
獲
得
正
常
成
長
的
少
年
，
在
其
家
庭
、學
校
及
社
區
中
，
均
能
身
心

發
育
良
好
，
並
能
扮
演
其
昕
任
角
色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旨
在
強
化
一
般
少
年
的
正

常
發
展
。
本
文
強
調
問
題
少
年
與
不
幸
少
年
，
如
何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功
能
，
維
護

一 1~ 一

少
年
的
正
常
成
長
，
端
正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，
並
防
治
問
題
少
年
或
不
幸
少
年
的
發

生
，
強
先
就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與
不
幸
少
年
的
特
質
兩
方
面
加
以
說
明
。

科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﹒
.
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，
包
括
少
年
的
虞
犯
行
為
與
犯
罪
行
為
，
前
者
雖
夫
達
到
犯

罪
的
嚴
重
程
度
，
但
其
行
為
具
有
犯
罪
的
傾
向
;
後
者
為
少
年
觸
犯
少
年
法
及
刑
法

等
，
應
受
法
律
制
裁
的
行
為
。
關
於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，
成
因
如
下•• 

L

工
商
業
社
會
，
偏
重
物
質
文
化
的
創
新
發
明
，
物
質
生
活
水
準
提
高
，
精
神

生
活
的
區
乏

，
過
份
追
求
物
慾
的
需
要
及
滿
足
，
身
心
無
法
平
衡
發
展
，
且
因
理
智

與
道
德
意
識
尚
未
定
型
，
導
致
問
題
行
為
，
層
出
不
窮
。

9

的
家
庭
生
活
方
式
的
改
變
，
例
如
•• 

職
業
婦
女
增
加
忽
略
家
庭
的
照
顧
，
子
女

未
能
受
到
良
好
的
家
教
，
破
碎
家
庭
(
包
括
離
婚
、
婆
媳
本
時
及
家
庭
失
和
等
)
增



多
，
兩
代
之
間
觀
念
思
想
意
見
難
於
溝
通
，
使
少
年
無
法
獲
得
家
庭
生
活
的
突
全
感

，
極
易
參
與
不
良
少
年
組
織
，
造
成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。

3
.社
會
變
運
的
加
劇
。
農
業
社
會
蛻
變
為
工
商
業
社
會
，

家
庭
制
度
變
化
，
生

活
芳
式
改
變
，
社
會
制
度
的
控
制
力
量
減
弱
，

農
村
人
口
大
量
向
都
市
集
中
，
形
成

都
市
人
口
過
剩
，
住
宅
缺
乏
，
謀
生
困
難
，
如
少
年
無
法
接
受
良
好
的
教
育
或
習
得

謀
生
技
能
，
在
工
作
上
，
生
活
上
易
因
競
爭
尖
銳
，
情
緒
不
安
而
誤
入
歧
途
。

4
.學
校
教
育
側
重
升
學
主
義
、
形
式
主
義
及
孤
立
主
義
，
學
業
上
的
沉
雷
一
壓力

造
成
少
年
在
心
理
上
及
精
神
上
的
負
擔
，
同
時
由
於
忽
視
職
業
技
能
的
訓
練
及
德
智

體
翠
四
育
的
均
衡
發
展
，
形
成
少
年
行
為
的
偏
差
。

自
趴
社
會病
態
現
象
的
影
響
，

如
社
會
的
奢
侈
風
氣
，
腐
化
人
心
，
對
成
長
中
的

少
年
，

易
於
感
染
一
小
良
的
習
性
及
生
活
芳
式
;
社
會
問
題
的
增
加
及
少
年
犯
罪
事
件

的
頻
仍
，
亦
直
接
間
接
地
影
響
，
少
年成
長
;

大
眾
傳
播
的
內
容
，

夫
他
問
合
乎
叫
你
會
教

育
的
功
能
，
極
易

找
書
少
年
心
理
的
正
常
發
展
。
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，
具
布
下
列
幾
項
特
徵
﹒
-

L
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，
起
源
於
模
仿
或
學
習
社
會
的
病
態
行
為
，

病
態
行
為
通
常

被
視
為
不
良
行
為
，
如
嬉
痞
、

奇
裝
異
服
等
，
多
數
由
於
好
奇
心
的
驅
使
或
學
習
與

模
仿
的
一
小
當
，
表
現
出違
反
社
會
規
範
的
不
正
常
行
為
，

惟
其
情
形
尚
不
嚴
重
，

除

影
響
到
公
共
秩
序
及
善
良
風
俗
不
為
社
會
所
容
許
外
，
不
致
有
構成
犯
罪
的
傾
向
。

Z
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，

每
因
心
理
上
及
生
理
上
的
過
份
壓
抑
或
遭
遇
控
折
而
起

，
家
庭
生
活
、
學
校
教
育
及
社
會
共
同
行
為
未
能
子
以
安
全
感
，

於
是
聚
集
同
類
的

少
年
，
形
成
幫
派
的
問
題
;
又
如
吸
毒
或
注
射
迷
幻
藥
等
，

染
上

一毒
癮
，
間
常
常
喪

失
理
智
，
而
成
為
虞
犯
或
難
犯
。

&
少
年
的
犯
界
行
為
，
目
前
以
強
泰
、
械
閩
、

搶
湖
等
為
最
多
，

通
常
都
是
指

著
一
小
良的
少
年
幫
派
組
織
集
體
行
動
;

少
年
犯
排
起
因
於
貧
m
m已
逐
削
減
少
，
而
收

入
較
高
的
家
庭
，
因
家
庭
疏
於
管
教
或
學
校
教
育
一
小
蘇
理
娟
的
或
少
年
誤
入
歧
途

，

沉

細
於
賭
博
、

揮
霍
或
浪
漫
生
活
，
造
成
少
年
犯
罪
;
少
年
犯
罪
的
年
齡
布
顯
著
降
低

'

犯
罪
事
件
已
較
往
昔
嚴
重
。

A
h
hT年
問
題
行
為
中
，
近
有
一
較
為
特
殊
的
現
象
，
即
少
年
自
殺
的
增
加
，
這

些
自
殺
的
少
年
，

多
屬
內
向
型
，

當
其
受
到
社
會
或
家
庭
的
壓
抑
，
而
無
法
獲
得
滿

足
或
發
洩
，

遂
造
成
精
神
分
裂

(
精
神
病
)
，
進
而
乃
有
自
殺
現
象
的
建
生
。

。
不
幸
少
年
的
起
因

不
幸
少
年
包
括
失
依

、

失
養
、

失
教
、

貧
苦
、

殘
障
等
少
年
，
其
養
育
、

教
育

、

就
業
及
生
、
市
問
題
嚴
重
訪
客
其
正
常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，
一
招
須
予
以
適
當
的
管
教
及

生
泊
的
保
護
，
否
則
將

導
致
行
為
偏
差
，
形
成
問
題
行
為
，
還
致
少
年
犯
罪
，

增
加

國
家
社
會
的
負
擔
。

拉
就
不
幸
少
年
的
起
因
及
特
徵
簡
述
如
下
﹒
.

L

失
依
及
失
養
少
年
，

起
因
於
父
母
離
異
或
雙
親
亡
故
，

或
為
被
遺
棄
的
私
生

子
女
，
在
兒
童
階
段
由
於
幼
兒
設
誠
的
保
護
，

其
身
心
成
長
尚
屬
正
常

，
至
少
年
時

期
，

由
於
身
健
生
理
發
育
、

精
神
人
格
的
形
成
、

智
慧
的
務
農
及
慾
望
的
需
求

，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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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心
理
上
的

壓
力

，
缺
乏
家
庭
保
護
，

失
去
父
母
愛
顱
，

影
響
身
心
平
衡
，

都
是
造

成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可
餘
因
素
。

。
心失
學
失
業
的
少
年

，

由
於
智
力
不
足
或
貧
病
家
庭
，
無
按
跟
其
他
少
年

一
樣

接
受
正
規
教
育
或
職
樂
教
育
，
造
成
社
會
上
許
多
失
學
失
業
的
今
年
，

多
數
在
思
想

、
品
性
及
知
識
十
月
面
具
於
一
般
少
年，
應
因
行
為
不
檢
，

第
為
不
良
少
年
幫
派
所
引

誘
所
利
用

，
刮
起
少
年
犯
罪
事
件
。

n
a貧
困
究
庭
的
砂
年
，
限
於
經
濟
條
件
，
教
育
及
養
育
較
為
缺
乏
，

如
果
不
能

刻
苦
耐
勞
，

舊
時
間上
進
，

往
往
經
木
起
物
質
生
活
的
影
響
，
產
生
不
良
動
機，
造
成

問
過
行
為
;
至
於
收
入

優
裕
對
于
女
疏
於
管
教
的
策
庭
，
少
年
平
日

草
本
奢
侈
廊
爛

的
物
質
生
憫
，
且
常
與
不
良
少
年
幫
派
組
織
聚
集
，

一
旦家
中
物
質
及
金
錢
供
應
稍

有
間
斷
時
，

即
錯
關押說
竊
搶
捕
財
物
，

供
作
擷
喔
，
形
成
嚴
賞
的
犯
鼎
行
為
，
故
自



前
貧
苦
家
庭
少
年
的
犯
罪
日
漸
減
少
，
而
富
裕
家
庭
少
年
的
犯
罪
問
題
相
形
增
加
，

影
響
社
會
治
安
。

A
h聽
障
少
年
，
由
於
其
身
體
發
育
上
的
缺
陷
，
自
幼
兒
開
始
即
存
布
自
卑
感
，

到
少
年
階
仗
，
益
加
影
響
其
身
心
的
健
康
，
目
前
，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及
聽
障
重
建
工

作
尚
未
普
遍
，
大
多
數
的
建
障
少
年
仍
無
法
適
應
社
會
生
活
;
因
此
，
各
社
區
應
注

意
趨
障
少
年
的
就
學
民
就
業
問
題
，
轉
變
其
人
生
觀
，
減
少
其
心
理
上
的
壓
力
，
進

而
培
養
並
利
用
殘
障
少
年
的
人
力
。

強
針
對
少
年
成
長
問
題
的
癥
結
，
提
出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功
能
，
維
護
少
年
成

長
的
有
故
途
徑
。

一
、
促
進
少
年
的
身
心
成
長

L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宜
都
市
及
鄉
村
齊
頭
並
進
，
使
拭
鄉
社
區
合
理
現
劃
加
速

建
設
，
碑

。

益
少
年
成
長
。
社
區
物
質
建
設
，
應
加
強
基
礎
工
程
，
充
賞
醫
療
設
施
，

改
善
髒
亂
落
後
地
區
，
美
化
生
活
環
境
，
俾
免
少
年
身
體
的
發
育
，
不
致
因
社
區
物

質
傢
件
的
低
落
，
衛
生
保
健
醫
療
設
施
的
缺
乏
，
影
響
少
年
的
的
健
康
情
況
。
社
區
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，
應
注
重
增
加
居
民

的
生
產
能
力
，
消
棋
貧
窮
，
提
生
活
水
準
.
，
少

年
在
重
現
勞
動
生
產
的
生
活
環
境
下
，
將
有
益
於
刻
苦
耐
勞
向
上
奮
發
精
神
的
培
養

目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應
注
意
興
建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、
康
樂
休
憩
場
昕
、
社
區
活

動
中
心
及
社
區
文
敘
訣
施
等
，
倡
導
體
育
、
康
樂
及
丈
歡
活
動
，
俾
提
供
少
年
的
社

交
活
動
與
正
當
娛
樂
，
並
聯
繫
社
區
少
年
參
與
公
益
活
動
，
促
進
少
年
人
格
的
穩
定

發
展
及
品
德
行
為
的
良
好
。

九
…川
q
μ社
區
發
展
怯
生
活
環
境
的
改
善
外
，
應
重
視
如
何
建
立
一
個
提
高
居
民
精
神

生
活
的
社
會
環
鐘
，
才
能
使
社
區
居
民
的
物
質
生
活
與
精
神
生
活
維
持
均
衡
的
狀
態

，
以
免
身
心
發
展
的
失
調
;
尤
其
是
少
年
時
期
的
生
治
，
其
思
想
、
品
德
及
行
為
等

4、極
易
受
到
社
會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因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廳
淨
化
社
會
環
境
助
益
少
年
身

心
發
展
，
並
注
重
下
列
各
點•• 

@
引
導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現
代
化
，
則
少
年
將
可
獲
得
正
確
的
生
活
習
性
，
對
生

活
的
意
義
民
未
來
的
希
望
必
能
導
致
向
蓄
的
境
界
。

@
端
正
社
區
居
民
的
價
值
觀
念
，
養
成
居
民
樂
觀
進
取
的
態
度
，
俾
少
年
的
價

值
觀
念
具
有
服
務
社
會
大
眾
造
福
人
靈
的
高
尚
思
想
品
德
情
操
，
積
極
貢
獻
其
才
能

力
量
。@

革
新
社
會
風
氣
，
確
立
節
約
純
模
的
社
會
風
氣
，
培
養
成
長
中
少
年
的
良
好

生
活
方
式
，
因
此
在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推
動
過
程
中
，
宜
普
遍
倡
導
與
推
行
，
以
免
找

害
少
年
的
心
理
發
展
。

ω
透
過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及
社
會
活
動
中
心
，
加
強
輔
導
少
年
心
理
的
正
常
發
展

，
藉
資
提
高
少
年
精
神
生
活
的
水
準
。

。
山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，
維
持
正
常
的
家
庭
生
活
、
學
校
生
活
及
社
會
生
出
;

運
用
社
區
服
務
，
輔
導
家
庭
成
員
關
係
的
和
諧
，
促
進
家
庭
生
活
的
美
澈
，
將
可
獲

致
改
良
的
放
果
。
至
於
學
校
教
育
，
可
加
強
學
校
訓
育
指
導
與
課
外
活
動
等
，
融
合

於
家
庭
生
活
與
社
會
生
活
之
中
，
再
與
社
區
活
動
密
切
配
合
。
少
年
的
社
會
生
活
方

面
，
特
別
是
失
學
與
失
業
的
少
年
，
極
易
受
到
社
會
大
眾
生
活
的
影
響
，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廳
重
視
少
年
成
長
的
需
要
和
問
題
，
強
化
社
區
中
少
年
心
理
及
行
為
的
諮
商
工

作
，
同
時
，
積
極
輔

導
少
年
從
事
社
區
服
務
，
以
發
揮
其
興
趣
與
潛
能
。
今
後
，
每

一
社
區
宜
建
立
社
區
青
少
年
活
動
中
心
，
並
由
專
業
人
員
，
加
以
輔
導
。

A
h對
於
殲
障
少
年
的
身
心
發
展
，
應
予
以
適
當
的
保
障
。
促
使
社
區
中
的
醫
療

機
構
能
對
社
區
中
的
殘
障
少
年
盡
力
矯
治
﹒
'
促
使
社
區
中
的
教
育
機
構
能
對
智
能
不

足
及
聽
障
的
少
年
，
提
供
特
殊
教
育
的
機
會
，
注
意
籌
辦
殘
障
者
技
藝
訓
練
，
俾
殘

障
者
獲
得
一
技
之
長
，
而
能
自
立
。
社
區
中
殘
障
少
年
的
調
查
、
鑑
定
、
重
建
，
輔

導
與
安
置
，
應
併
注
意
推
行
。
促
使
社
區
中
的
熱
心
人
士
或
團
體
，
分
別
照
顧
社
區

中
的
喝
酒
障
少
年
，
協
助
解
決
殲
障
者
的
救
助
問
題
。

民
關
於
不
幸
少
女
問
題
的
處
理
，
亟
氯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服
務
人
員
的
調
查
及
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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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榮
有
關
不
幸
少
女
的
資
料
，
加
以
分
析
，
擬
訂
輔
導
計
畫
，
從
職
業
訓
練
著
手
，
但

其
習
得
就
業
技
能
，
以
維
護
少
女
的
人
性
尊
嚴
與
重
過
其
正
常
生
活
。

二
、
運
用
少
年
的
人
力
潛
能

少
年
人
力
的
發
展
，
為
各
國
共
同
重
視
的
政
策
之
一
，
社
區
發
展
功
能
，
亦
以

培
養
與
運
用
少
年
的
人
力
潛
能
，
參
與
社
區
及
國
家
經
社
建
設
為
目
的
。

在
學
的
少
年
，
應
利
用
其
謀
餘
閒
喂
時
，
安
排
其
參
加
社
區
活
動
，
藉
期
培
養

其
服
務
的
精
神
及
共
同
意
識
，
一
面
促
進
少
年
參
與
社
區
建
設
工
作
，
將
一
面
調
劑

少
年
身
心
，
發
揮
其
潛
能
及
興
趣
，
以
減
少
其
感
染
不
良
品
行
。

就
業
的
少
年
，
慮
給
予
職
業
指
導
，
職
業
訓
練
，
就
業
輔
導
等
服
務
，
便
能
充

分
就
棠
，
免
於
失
業
及
發
生
問
題
行
為
的憂
慮
。

目
前
，
由
於
就
學
及
就
業
機
會
不
侈
，
或
由
於
教
育
與
經
濟
未
能
配
合，
或
由

於
職
業
訓
練
、
職
業
諮
詢
，
以
及
在
職
訓
練
的
缺
乏
，
常
常
形
成
少
年
人
力
供
需
不

平
衡
，
導
致
人
力
浪
費
的
現
象
。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對
少
年
人
力
發
展
計
畫
，

不
容
忽
棍
，
應
運
用
及
組
織
在
學
少
年
的
童
軍
圈
，
鼓
勵
其
於
謀
餘
時
間
參
加
社
區

服
務
與
社
區
建
設
，

應
協
調
職
業
訓
練
及
就
業
輔
導
機
構
，

對
己
就
業
的
少
年
加
強

在
職
訓
蟬
，
提
高
謀
生
技
能
。
鄉
村
社
區
舉
辦
基
礎
工
程
與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、
都
市

社
區
舉
辦
社
區
服
務
與
社
區
活
動
時
，
均
宜
運
用
少
年
的
人
力
資
源
，
參
與
土
作
和

活
動
，
使
少
年
獲
得
服
務
的
機
會
或
就
業
的
機
會
，
避
免
失業
及
遊
蕩
生
活
，
達
到

預
肪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目
標
。

至
於
殘
障
少
年
的
人
力
發
展
計
畫
，

{
丸
儘
速
訂
頒
殘
障
者
的
職
業
保
殘
之
布
關

規
定
，
藉
以
保
護
殘
障
少
年
參
加
職
業
訓
練
的
機
會
，
並
實
摘
殘
障
少
年
的
職
業
重

建
及
輔
導
計
聾
，
期
能
解
決
殘
障
少
年
的
就
業
問
題
，
妥善
運
用
殘
障
少
年
的
潛
在

人
力
，
減
少
國
家
、
社
會
、
家
庭
對
教
養
殘
障
少
年
的
負
擔
。

三
、
矯
治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
工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矯
治
工
作
，
首
須
由
家
庭
、

學
校
、
機
關
及
社
區
共
同
負

起
責
任
，
才
能
溝
通
觀
念
，
密
切
協
調
，
策
劃
一
套
整
體
性
的
作
法
，
方
有
奏
效
。

么
矯
治
工
作
應
尊
重
案
主
的
人
格
尊
嚴
及
人
性
尊
嚴
，
對
社
會
上
大
眾
傳
播
工

具
的
報
導

，
應
以
真
實
忠
恕
為
主
，
不
宜
過
份
清
染
誇
張
，
藉
資
維
護
其
自
尊
自
信

'

鼓
勵
其
自
新
向
善
。

n
&環
境
治
療
及
團
體
治
療

，
對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診
治
及
矯
正
工
作
，
使
用
最

為
廣
泛
、
普
遍
，
亦
最
具
效
果
，
此
方
法
可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芳
式
，
重
視
社
區
中
各

項
設
施
的
興
建
與
改
善
，
並
輔
導
少
年
參
與
社
區
的
團
體
活
動
，

達
成
矯
治
的
功
能

。

A
h少
年
虞
犯
行
為
的
矯
治
a
應
注
重
保
護
與
輔
導
，

俾
其
走
向
正
途
，
尤
其
對

失
依
、
失
養
、
失
教
的
少
年

，
應
運
社
區
發
展
方
法
結
合
眾
庭
、

學
校
與
公
私
機
關

團
體
，
對
其
加
強
保
護
、
管
教
及
輔
導
，
減
少
虞
犯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的
發
生
。

民
山
少
年感
化
工
作

，
包
括
少
年
輔
育
隘
的
感
化
教
育
，
少
年
觀
護
所
的
輔
導
功

能
，
以
及
社
區
的
肪
治
措
施
。
社
區
對
虞
犯
少
年
及犯
罪
少
年
，
廳
舉
辦
調
查
、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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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
、
診
斷
、
感
化
、
矯
正
、
及
輔
學
等
工
作
，
俾
能
透
過
社
院
的
服
務
與
照
顧
而
預

防
及
矯
正
，
其
問
題
行
為
的
發
生
與
耳
質
。
同
時
，
社
區
中
建
立
榮
譽
觀
護
人
的
制

度
，
亦
為
加
強
感
化
工
作
的
黨
要
措
施
。

a
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，
多
由
警
政
及
司
法
單
位
處
理
，
A
「
後
宜
邀
同
社
會
工

作
專
業
人
員
參
與
7
.作
，
運
用
社
會
個
案
土
作
方
快
之
耗
術
與
知
識
，
作
為
瞭
解
及

處
遇
少
年
犯
罪
事
件
的
準
援
。
期
於
逮
捕
、
拘
禁
、
霧
訊
及
判
刑

之
前
，
先
平
調
查

、
研
究
、
分
析

，
並
予
適
度
的
輔
導
。
虞
犯
及
犯
罪
少
年
，
具
有
自
卑
感
或
畏
縮
習

性
，
難
於
適
應
社
會
的
生
活
，
社
間
發
展
單
位
，
須
鼓
勵
其
參
加
社
區
活
動
及
社
會

服
務
，
恢
復
信
心
。

1

少
年
犯
難
矯
治
工
作
，
運
財
社
閃
發
展
功
能
，
使
犯
那
少
年
的
人
力
，
轉
向

社
悅
建
設
，
從
事
社
悶
服
務
，
一
背
面
可
以
訓
練
其
工
作
態
度
，
間
消
其
品
德
行
為

，

另
一
有
面
防
正
心
年
犯
罪
附
日
然
增
加
及
額
門
心
年
犯
與
事
件
的
重
被
出
現
，
以



期
預
肪
問
題
少
年
的
再
犯
，
達
到
矯
治
少
年
犯
罪
的
目
標
。

四
、
預
防
少
年
的
問
題
行
為

L
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肪
治
應
該
預
防
重
於
矯
治
，
運
用
行
為
科
學
研
究
形
成
問

題
行
為
的
動
機
及
其
特
質
，
循
治
本
的
途
徑
來
預
防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發
生
;
諸
如

，
重
現
少
年
身
心
成
長
的
各
種
需
要
及
慾
望
，
隨
時
關
切
其
在
家
庭
、
學
校
及
社
會

中
的
地
位
及
其
行
為
;
在
心
理
方
面
，
注
意
少
年
時
期
人
格
發
展
的
變
化
情
形
，
尤

其
，
對
人
格
解
組
冊
造
成
的
反
常
行
為
，
如
精
神
失
常
或
心
理
病
麓
，
領
要
採
取
人

格
整
合
或
團
體
治
療
芳
法
，
予
以
維
護
。
在
少
年
的
個
性
、
興
趣
、
嗜
好
等
芳
面
，

除
從
其
身
心
成
長
狀
況
加
以
操
究
外
，
對
於
其
生
活
環
墳
、
社
會
行
為
、
人
際
關
係

的
動
態
與
社
會
價
值
的
標
準
的
影
響
亦
應
配
合
研
究
，
以
期
針
對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
傾
向
有
昕
預
測
與
判
斷
，
俾
收
預
防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教
果
。
社
區
發
展
於
動
員
社

區
居
民
的
集
體
行
為
時
，
應
重
現
少
年
行
為
的
引
導
，
使
其
行
為
能
合
乎
社
會
規
範

的
要
求
，
並
能
助
益
社
區
發
展
建
設
。

主
重
跟
家
庭
生
活
的
完
整
，
使
少
年
在
家
庭
生
活
獲
得
適
當
的
照
顧
及
安
全
的

保
護
;
改
善
各
社
區
的
家
庭
生
活
習
慣
，
配
合
社
區
的
發
展
需
要
推
行
現
代
家
政
;

增
進
家
庭
關
係
與
家
庭
生
活
的
融
洽
，
以
維
護
其
身
心
的
正
常
發
展
。
學
校
教
育
應

倡
導
德
智
體
蓋
四
育
並
重
，
除
學
業
知
識
的
灌
聽
外
，
讀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芳
式
，
輔

導
學
生
課
外
指
導
活
動
，
以
培
養
其
晶
德
行
為
。
同
時
社
會
生
活
、
社
會
環
境
社
會

制
度
及
社
會
變
遷
等
，
影
響
少
年
的
心
理
發
展
，
因
此
，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中
的
各
項

社
區
服
務
及
社
區
活
動
，
使
社
區
的
少
年
能
在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會
三
方
面
的
協
調

一
致
，
觀
念
溝
通
，
共
同
建
設
安
適
潔
淨
的
社
區
環
境
，
減
少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惡

性
價
環
。

n
a為
預
防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產
生
，
社
區
發
展
應
兼
顧
少
年
的
身
心
成
長
，
在

建
設
社
區
各
項
設
施
時
，
少
年
時
期
的
體
能
成
長
及
心
理
健
康
，
亟
需
要
正
當
、
合

理
及
布
益
身
心
的
休
閒
活
動
之
正
當
蜈
樂
場
冊
(
康
樂
環
境
)
，
均
是
當
前
所
迫
切 而

重
要
的
社
區
建
設
，
對
於
全
民
的
精
神
建
設及
社
會
風
氣
的
改
善
，
將
可
直
接
圳

導
少
年
從
事
正
當
休
閒
活
動
的
良
好
習
慣
，
亦
能
使
預
防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
工
作
獲
得

事
半
功
倍
的
效
果
。

A
h至
於
具
有
犯
罪
傾
向
的
少
年
，
目
前
仍
缺乏
適
當
的
臨
時
性
收
存
機
構
，
給

子
適
當
的
收
容
照
顧
與
安
置
疏
導
，
未
能
積
極
防
範
少
年
犯
罪
的
發
生
;
因
此
、
對

虞
犯
少
年
的
預
防
犯
罪
工
作
，
亞
須
於
各
社
區
中
，
創
設臨
時
收
容
機
構

，
以
免
街

頭
流
浪
，
或
涉
足
妨
害
身
心
健
康
的
場
所
，
前
正
犯
罪
事
件
的
增
加
。

互
動
員
社
會
整
體
的
力
量
及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預
防
少
年
犯
罪
，
最
主
要
包
括
.• 

社
區
中
設
置
家
庭
諮
詢
及
心
理
衛
生
機
構
，
以
指
導
虞
犯
少
年
，
俾
免
其
引
起
犯
罪

行
為
;
動
員
社
區
中
的
人
力
，
諸
如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區
中
的
潛
在
人
力
，
透
過
親

職
教
育
、
學
校
課
外
指

導
活
動
及
社
區
服
務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等
方
法
與
技
術
;
充
分

一的一

連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包
括
社
區
中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及
機
構
等
的
整
體
資
源
，
聯

合
起
來
增
進
少
年
犯
罪
的
預
防
工
作
。

伍
、
結

5A 
E間

社
區
發
展
促
進
民
生
建
設
為
國
家
重
要
施
政
之
一
，
以
生
活
環
境
的
改
善
、
民

生
福
利
的
加
強
及
精
神
倫
理
的
建
設
為
重
點
﹒
'
少
年成
長
時
期
磁
易
受
到
社
區
生
活

環
境
及
社
區
人
際
關
係
的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木
丈
首
在
於

確
認
少
年
成
長
與

社
區
發
展

的
關
係
，
進
而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功
能
，
循
由
促進
少
年
身
心
成
長
，
運
用
少
年
人

力
潛
能
，
矯
治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，
及
預
防
少
年
問
題
行
為
的
途
徑
，

俾
使
少
年
能
在

進
步
健
全
的
社
區
中
，
獲
得
精
神
的
安
定
，
生
活
的
富
足
，
身
心
的健
康
，
並
附
少

年
提
供
服
務
社
區
及
從
事
國
家
經
濟
建
設
與
社
會
建
設
的
機會
，
發
揮
其
潛
力
，
以

期
社
區
發
展
及
少
年
發
展
兩
項
重
要
施
政
，
龍
的
妙
密
切
結
合
共
同
為
培
養
堂
堂正正

的
中
國
青
年
，
建
設
三
民
主
義
的
新
社
會
而
努
力
。



老

社

人
之

區

緒

一
一
百
﹒
.

還
是
個
青
年
人
的
時
代
。
自
幼
起
，
我
們
所
聽
到
的
一
些
一
口
號
如

•• 

「
兒
童
是

未
來
的
主
人
翁
」
'
「
時
代
考
驗
青
年
，
青
年
創
造
時
代
」
'
「
拔
權
青
年
才
俊
一
」

，
在
在
都
說
明
整
個
社
會
嚴
其
力
量
於
年
青
一
代
的
培
育
。
壯
年
人
正
執
社
會
之
牛

耳
，
是
決
策
的
一
畫
，
他
們
如
日
中
天
的
兢
兢
於
專
業
發
展
，
而
老
年
人
則
被
靚
如

人
生
的
終
點
，
將
不
在
社
會發
生
力
量
，
也
泣
人
去
注
意
瞭
解
他
們
的
需
要
與
困
難

。

社
會
科
學
家
，
有
很
多
關
於
見
童
與
背
少
年
的
研
究
與
理
論
，
而
於
老
人
獨
寥

若
晨
星
σ

醫
生
君
到
年
老
病
人
，
很
快
的
就
將
其病
源
歸
因
於
衰
老
。
甚
至
以
協
助

人
調
適
其
環
境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他
們
應
是
服
務
老
人
的
尖
兵
，
在
態
度
上
也
很
少

注
意
老
人
(
註
一
)
。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好
像
老
人
是
知
識
界
與
服
務
界
被
遺
忘
的
一

華

然
而
，
先
進
國
家
，
平
均
壽
命
增
長
，
老
年
人
口
激
增
。
從
來
沒
那
麼
多
的
老

人
，
也
沒
人
活
得
這
麼
長
。
在
這
世
紀
初
六
五
歲
以
上
者
才
占
美
國
人
口
四
均
，
而

一
九
六
八
年
，
卸
占
了
一O
Mm
'
約
二
干
萬
人
左
右
〈
註
二
)
，
一
九
七0
年
左
右

世
界
總
人
口
為

一二
0
億
，
而
老
人
有
二
億
，
另
布
二
于
萬
的
無
生
產
力
者
;
預
翻
公

元
二
O
O
0
年
，
在
六
十
億
的
世
界
人
口
中
，
布
五
億
老
人
，
外
加
六
千
萬
無
生
產

力
的
成
年
人
(
註

一
一一
)
。
那麼
多
超
過
六
十
五
歲
的
人
，
而
他
們
在
生
理
上
，
心
理

上
，
社
會
上
又
都
脆
弱
，
使
以
人
為
中
心
的
社
會
科
學
家
與
工
作
者
，
不
得
不
關
注

此
問
題
，
何
況
每
個
人
都
將
墜
入
老
境
?

ßIl 
務

﹒
章
﹒
吳
牟

在
法
國
已
有
各
類
的
科
學
家
努
力
於
老
人
學
的
研
究
，
不
論
是
理
論
的
或
臨
床

的
;
尤
其
是
衰
老
過
程
的
社
會
方
面
，
更
是
該
國
研
究
的
數
點
(
註
四
〉
。
在
英
國

二
次
大
戰
後
，
對
老
人
需
要
的
承
認
與
處
理
都
具
長
足
的
進
步
。
美
國
，
則
最
近
幾

年
的
社
會
學
大
會
的
論
文
宜
讀
，
也
有
老
人
學
的
出
現
。
在
的
S
E
Z
E
S
H
〉
宮
仲

旦
旦
這
本
雜
誌
，
有
一
節
就
是
社
會
老
人學
(
的
。
旦
旦
m芯
片
。
早
已
。
m
明
)
，
都
足

以
證
朗
今
日
學
者
對
老
人
的
重
棍
，
而
社
會
老
人
學
也
成
社
會
學
中
的
一
門
特
殊
學

斜
了
。
畫
灣
六
十
一
年
的
老
年
人
口
雖
只
佔
百
分
之
一
一
了
一
(
註
六
)
，
然
由
於
'

醫
藥
衛
生
的
進
步
，
國
民
生
活
水
準
提
高
，
平
均
餘
命
逐
年
增
長
，
相
信
老
年
人
口

會
隨
之
劇
增
，
於
世
界
老
年
學
興
起
之
際
，
我
們
一
面
隨
世
界
潮
流
，
一
面
解
決
本

身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老
人
學
在
理
論
上
與
實
用
上
都
擁
布
深
厚
的
潛
能
與
美
麗
的
遠
景-17 一

關
於
老
人
問
題
的
研
究
，
可
區
分
二
大
類•• 

學
理
的
，
師
布
關
老
人
之
生
遷
，

心
理
與
社
會
特
質
之
研
究
;
應
用
的
，
間
有
關
協
助
老
人
生
活
調
適
之
方
法
與
技
循

的
研
究
與
執
行
。
在
應
用
上
，
又
可
分
機
構
式
的
協
助
，
如
養
老
蹺
，
各
類
痛
臨
之

收
容
老
六
;
以
及
社
區
服
務
，
即
老
人
仍
居
於
社
區
之
中
，
而
自
社
區
之
各
福
利
機

構
相
互
協
調
以
解
決
老
人
問
題
。
本
文
只
以
第
二
頓
中
的
社
區
服
務
為
題
，
先
由
老

人
所
面
臨
的
各
種
問
題
談
起
，
然
後
介
紹

，美
國
最
近
社
區
服
務
的
內
容
，
並
根
按
此

，
而
討
論
在
畫
灣
若
要
以
社
區
力
量
服
務
老
人
，
可
行
的
途
徑
。
也
許
欠
缺
經
驗
數

攘
，
會
造
成
不
少
誤
差
，
但
由
國
外
之
研
究
，
加
上
筆
者
個
人
對
產
灣
社
會
的

d瞭
解

，
相
信

一瞥，有
可
資
參
考
和
富
啟
發
性
的
觀
點
與
建
識
。

一
一
、
老
人
面-臨
之
主
要
問
題

•• 



一
般
人
眼
中
的
老
人
都
是
假
時
間
的
，
肺
跛
四
芳
步
，
動
不
動
咳
幾
聲
咳
，
雖
然

這
一
描
述
過
份
誇
張
，
但
老
年
何
體
力
的技
進
是
不
可
否
認
的
事
實
。
另
外
尚
布
社
會

J

、
心
理
等
方
面
的
住
折
與
緊
張
。
以
下
課
以
物
質
的
爪
叮
叮
河
的
古
巴γ
，
社
會
的
情

阱
。
旦
旦
)
和
心
盟
的
(
2
咱
們
}
呵
。
古
巴

3

日
)
三
方
面
來
說
明
老
人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。
υ

一
、
物
質
上
的.• 

在
這
裝
不
限
於
物
質
這
字
面
，
而
包
括
生
理
上
，
一
及
物
質
一
環

"

墳
上
即
遭
的
困
境
。

@
生
理
健
康
(
可
}
屯
的
一
約
旦
出
2
-
5
).. 
慢
性
急
病
，
長
期
疾
病
以
及
無
力

調
適
於
其

.

接
境
之
社
會
，
經
濟
，
生
理。

與
智
性
的
需
要'

，
是
晚
年
最
主
要
的
健
康
問

題
。
常
見
的
關
心
臟
的
，
腦
部
的
及
循
環
系
統
的

。

疾
病
，
癌
症
與
關
節
上
的
不
起
。

由
仇
老
年
抵
抗
刀
弱
，
他
們
不
只
是
柄
情
較
年
青
人
重
，
且
有
一
特
質
，
即
易
數
病

併
發

.

，
些
傲
的
感
冒
就
可
能蝸
引
其
他
病
症
，
而
難
以
治
癒
。
(
註
七

。

)

@
財
務
上
的
問
題.. 

在
美
國
老
人
t

一
直
是
經
濟
上
的
劣
勢
者
，
而
且
由
於
工
業

技
術
的
快
速
進
展
，
盤
一
擠
成
長的
增
進
γ

在
工
作
所
得
與
退
休
金
間
的
差
異
更
是
加

大
。
退
休
者
在
收
入
上
始
終
落
後
甚
遠
，
這
種
落
後
也
非
年
金
制
度
所
能
解
決
，
除

先
老
人
在
消
費
上
指
自
然
的
減
低
(
註
八
)
。
美
國
一
九
六
八
年
社
會
安
全
署
(

的
冉、

;
戶，ω
m
w
n門門
戶
卅
日
可
〉
已

B
E
E
R
E
E
H
M
)
指
出
有
五
五%
的
老
年
受
益
人
屬
於

貧
窮
或
近
貧
窮
。
宜
賓
地
研
究
中
指
出
金
錢
仍
是
老
人
提
出
所
最
常
遭
遇
的
問
題
。

由
此
可
見
財
務
上
的
困
擾
，
常
襲
擊
老
年
人
(
註
九
)
。

.

@
住
宅•• 

在
美
國
，
老
年
人
幾
大
都
處
於
成
市
中
，
於
是
交
通
構
成
他
們
的
一

、

大
難
題
，
而
老
人
大
都
擁
有
住
宅
，
但
由
於
子-

女
的
離
去
，
贏
得
房
子
太
大
門
註
卡

，

)
。
在
畫
灣
房
荒
日
甚
，
老
年
人
是
否
大
都
擁
有
自
宅
，
尚
待
研
究
，
木
過
因
于
女

分
飛
所
致
的
居
所
空
洞
，
是
常
聽
那
些
子
女
居
留
國
外
者
提
到
的
。

@
退
休
及
角
色
興
地
位
的
變
遷
﹒
﹒
退
休
是
現
代
社
會
為
了
人
力
新
陳
代
謝
，

…而

不
得
不
操
取
的
行
動
。
退
休
後
一
方
面
由
生
產
者
變
為
依
賴
者
，
一
方
面
是
將
過
去

二
、
社
會
上
的•• 

的
權
威
與
地
位
轉
讓
于

一徉
輕
的
一
輩
。
爺
是
會
感
到
沒
布
頡
值
及
沒
有
歸
屬
(

Z
E
口
m叫
戶
口
仰
口
明
白
白

V
自
己
品
。
帥
的
，
提
出
門
沒
涓
涓
色
油
角
色
」

(
2】
巴g
臼

B
E

L
忍

h
妥
解
釋
，
峰
為
泣
，售
完
學
公
社
會
主
需
品
直
主

註
十
1一
)
，
於
是
老
人
晶
體
角
色
與
地
位
神
喪
決
心

t
H
U

h
m細
細
與
家
庭
關
係
老
年
九
很
多
都
定
位
不
打
是
直
接
位
漢

一

可a
一
般
說
來
1
嘉
誠
、安
背
信
懷
喝
足
位
襟
懷
泠
嚷

ι
1)

秋
楓
園
憶
夢
的
文
筆
，
但
喪
偶
的
悲
慟
，
應
是

1
0人
都
探
深
覺
得
的lJ
F
S
W
ER滑

提
出
女
性
寡
居
最
嚴
重
的
是
「
太
太
」
角
色
的

L失
去
。
按
夫
在
功
能
土

t範
揮
主
體
告、

圳
人
其
妻
生
活
市
，
則
妻
子
其
仕
的
社
會
關
保
時
丈

、夫
的
逝
世
卜
解
組
吶
越
厲
害
代

註
十
一
}
)

可
。
在
夫
妻
生
活
上
，
老
人
喜
做
與
于
古
分
明
居

，拉
什
但
位
界
咽
明
明
清
調

子
女
關
係
斷
絕
，
實
際
研
究
顯
示
，
老
人
與
成
年
子
女
間
的
往
來
仍
頻
，
且
這
種
往

涼
地
倒
海
南
者
極
其
重
要
(
註
十
一
勻
，
老

i
A與
子
女
隔
成
為
扭
扭
拐
胡
志
晶
體

Mt
h
一…

因
而
岩、4〈
於
家庭
關
係
上
，
最
大
的
問
種
在
喪
偶

川
…無
于
泣
。來
仆
，
…
-
川t
Y
J亦

必M

T
@
控
耐
心
憫
之
關
係
(
自

t
m泣
。
g
x
g
o
m
pdm唱
f
f抖
。
信
)

11
畏
咽
有41
r

一…

謝
老
金
記
處
世
榜
徨
洒
態
度

但
也
(
m
E
W且
神
，來
m
B
J勾
心
有
咕
。
心

刊1
.妝
品
屆
牠
桐
控

祖
鴻
權
威
的
表
徵
，
另
一
方
面
文
被
親
如
校
賴
的
與
桔
子
似
的
個

-
A
m準汁
四VFJ
u

g
g
g

曾
說•• 

「
樂
觀
的
主
題
是
研
究
老
年
人
與
淇
家
庭
的
關
係

寸
川-
u〉悲
觀
的計

主
題
創
論
及
老
人
與
大
社
會
的
關
係
'
預
見
喲
將
來

川
老
年
人
與
淇
次
社

也會
闊
的
瀰

嶽
捐
愈
加
惡
劣
，
老
年
人
與
背
年
人
間
差
距
會
變
得

“更
眉
山
註
寸
五
內
心這
種
←
狀
況
…
俱

下
老
年
1ρ成
為
被
剝
削
的
少
數
團
體
，
組
們
將
學
一
瑕
權
，
叮
什
而
陣
清

λ
就
老
年
孔
為t(

社
會
進
步
的
阻
泊
。
似
乎
最
近
「
青
年

7
搜
L
喲
悴，轍
，
于
老
年
人
本
沙
醉
神
功

一件
荐、
…

至
將
步
入
晚
年
者
也
感
威
脅
。
一
小
過
由
於
教
育
與
傳
播
專
業
的
發
達
，
使
年
齡
間
觀

。

念
差
距
會
越
變
越
小
，
那
時
候
個
人
差
異
不
能
由
年
齡
解
釋
，
而
轉
告
褻
蔣
培
度

九
九
及
所
接
受
知
識
的
新
舊
來
決
定7
(
註
十
六
)
。

@
朋
友
與
鄰
里•• 

由
於
社
會
角
色
以
及
團
體
成
員
地
位
的
喪
失
，
老
年
人
的
社



會
且
會
具
自
止
式
而
轉
入
不
正
式
的
蟬
畫
上
，
並
減
少
了
數
量
，
其
關
係
大
都
限
於
家

庭
，
親
戚
，
朋
友
與
鄰
居
。
然
由
於
老
年
人
喜
與
同
地
位
與
同
年
齡
者
往
來
，
常
致

困
難
，
因
為
越
老
時
，
同
輩
團
體
越
少
。
若
無
特
殊
安
排
，
帆
將
落
入
無
友
之
狀
態

們
註
十
七
)

，

@
閒
暇
時
間
的
運
用•• 
在
美
國
，
退
休
者
在
閒
喂
活
動
上
都
非
常
活
躍
;
如
家

事
，
教
會
活
動
，
政
治
活
動
，
職
業
活
動
，
俱
樂
部
的
活
動
，
非
正
式
的
社
交
活
動

句，
如
朋
友
、
鄰
里
的
關
係

'
自
我
選
擇
的
活
動
，
如
集
郵
'
集
幣
，
繪
畫
等
。
而
且

調
在
有
很
多
人，
希
望
在
壯
年
多
賺
些
錢
以
備
暮
年
之
肘
。
這
情
形
，
畫
灣
並
不
適

用
，
除
了
家
庭
、

鄰
旦
外
，
很
少
社
會
團
體
可
供
老
六
之
用
。，

並
且
，
老
人
的
閒
喂

活
動
，
因
人
而
異
，
不
可
能
都
享
有
某
種
活
動
，
試
都
典
活
動
絕
緣
，
社
區
的
職
責

在
提
供
各
色
場
地
讓
他
們
運
用
。
(
註
十
八
)

一
一
一
、
心
理
上
的

•• 

ω
心
理
失
調•• 

接
研
究
，
一
般
適
用
於
青
年
期
的
調
適
條
件
亦
適
用
於
老
年
。

不
過
活
年
在
心
溫
矢
調
上
，
有
說
種
是
經
常
發
巍
的
，
如
焦
慮
，
失
眠
，
慮
病
性
精

神
官
能
起
(
同
志
。
口
百
旦
旦
郎
的
凹
的
)
，
憂
鬱
(
口
名
品
的
叩
門
。
口
)
，
躁
症

(
E
m
E
E

)
，
妄
想
反
應

(
H
V
R
m
w

口
。
正
門
。
但
約
旦
。
口
的
)
，
自
殺
等
。
(
註
十
九
)

ω
同
憶

(
H
N
O
S
E
-
m
B

口
的
0
).. 

罔
憶
是
指
思
想
或
將
過
去
經
驗
關
聯
起
來
的

行
為
武
省
債
，
尤
其
是
對
那
些
對
個
人
為
重
要
的
事
件
。
老
人
常
沉
入
這
種
同
憶
的

境
地
，
有
的
藉
此
維
持
自
傘
，
有
的
對
過
去
一
生復
習
，
(
可
能
會
產
生
盔
鬱
)
，

有
的
批
判
自
己
的
一
生
，
有
的
藉
此
而
消
除
憂
愁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藉
著
對
問
憶
過
程

的
明
白
，
可
行
使
診
斷
與
治

療
工
作
。
(
註
二
十
)

以
上
大
峙
的
敘
述
了
老
年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。
然
而
在
分
析
老
人
問
題
時
，
我
們

尚
得
注
意
老
年
人
口
的
兩
個
特
徽
。
第
一
是
真
質
性
(
仗
。
芯
片
。mo
S
叩
門
可
)
這
是
指

每
個
老
人
有
其
獨
特
的
社
會
與
個
人
背
景
，

這
背
景
與
其
社
會
文
化
環
境
具
有
密
切

關
聯
。
第
二
是
遁
入
問
題
的
多
元
性

(
5且
已
在
在
卅
日
可
)
，
很
多
問
題
會
同
時
顯
現 。

在
這
方
面
顯
得
老
人
更
脆
弱
，
更
危
險
益
廿
一
)
。
由
這
兩
種
賽
也
我
們

知
道
，
老
人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不
可
過
分
拘
泥
，
而
得
現
暸
其
佰
卜
人
特
質
麓

，
J
T能
著

手
。
而
且
要
提
供
老
人
使
用
設
施
與
設
備
，
也
得
變
佑
多

，

少
數
幾
犧
遠
不
甜
甜
毅

、

果

。

、

'‘ f 

三
、
美
國
的
老
人
社
區
服
務

:

美
國
在
老
人
的
社
會
福
利
計
劃
上
與
過
去
有
所
改
變
。
第
一、
對
老
年
教
助
武

老
年
保
險
的
個
人
給
付
提
高
;
第
二
、
提
供
州
立
機
構
能
適
用
於
老
年
救
助
的
申
請

者
與
接
受
者
的
服
務
之
描
述
，
以
助
他
們
能
息
說
照
顧
;
第
三、
提
供
毅
助
北
春
範

圍
外
的
醫
療
照
顧
以
刺
激
更
適
當
的
醫
療
照
關
計
劃
的
發
展
;
第
四
、

住
宅
的
提
供

;
第
五
、

協
助
老
人
能
獨
立
的
、
幸
福
的
住
在
屆
五
家
襄
-
m最
後

一f
頓
是
最
鰻
黨
瘓

的
，
而
如
今
已
逐
漸
受
到
重
視
'

，而
要
使
老
人
能
安
胖
的
居
住
於
自
家
中

zj
u講
擇
一
哨

社
區
服
務
才
能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(
註
廿
二
)

h

品y
d
『

﹒
-

我
們
需
要
作
為
整
個
社
區
老
人
的
計
劃
，
或
者
我
們
得
更
清
麓
考
慮
到
需
要
接

一
一

受
幫
助
的
老
人
的
穎
屬
?
如
果
以
整
個
老
入
為
對
象
而
計
劃
F

我
們
就
缺
泛
作
為
計

劃
發
展
的
焦
點
，
而
集
中
於
某
些
類
屬
玄
於
法
不
合
。
最
好
是
很
按
人
們
所
需
要
的

幫
助
的
種
類
以
及
這
些
服
務
如
何
才
適
用
於
具
特
殊
問
題
的
人
未
悠
考
。
因
此
在
社

，

區
服
務
的
設
計
上
，
得
分
析
老
人
的
日
常
需
要
，
才
決
定
服
務
芳
式
，
如
此
才
不
致

有
顧
此
失
彼
之
處
，
也
不
會
變
得
只
便
利
了
少
數
人
。
按
著
將
美
國
現
行
的
社
區
服

務
內
容
作
一
介
紹•• 

(
註
廿
三
)

付
退
休
計
剖

(
M
N
O
門
叩
門O
B
O
E
E
S

口
宙
間
)•• 

退
休
是
人
生
的
關
鍵
點
冉
冉
斗

，
人
得
調
適
於
退
休
後
的
生
活
;
基
於
這
點
認
識
;
而
有
很
多
努
力
以
使
尚
未
退
休

者
能
接
受
並
享
受
他
六
十
五
歲
以
後
的
餘
芋
，
各
種
班
啡
，
諾
骨
吾
鄉
臘
悲
休
的

L
A

參
加

，
幫
助
他
面對
退
休
在
財
務
的
、
社會
的
扎一個
太
的
問
題
上
的
含
意
。
典
型
的

退
休
前
課
程
包
括
財
務
質
魄
的
管
理
、
支
出
的
預
算

l
健
康
何
動
等
。
!
川
、
A
i



H
W老
人
中
心
﹒
.
有
很
多
研
究
部
指
出
社
會
五
助
與
活
動
訂
增
進
老
人
的
士
氣
。

在
老
人
服
務
上
，
得
符
合
他
們
的
需
要
才
能
生
效
，
而
老
人
的
需
要
封
是
多
樣
得
很

，
社
區
老
人
中
心
，
以
精
心
而
一
小
同
的
計
劃
正
可
提
供
這
種
機
會
，
中
心
里
通
常
要

提
供
蜈
樂
活
動
，
設
有
遊
樂
室

(
m
m
B
ω門
。
。
自
由
)
，
手
藝
室(
n
E芹
的
古
巴

，
工
作
場
所
(
的Y
O
H片
叩
門m
a
m
g
℃
)
，
炊
事
與
進
餐
用
兵
(
n
g
E
P
M
W

口
門
凶
巴
巴
口m

E
U
戶
口
已2
)
，
在
每
個
中
心
裝
可
能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辦
事
人
員
，
但
大
都
包
括
專
業

的
團
體
工
作
員
，
企
共
衛
生
護
士
，
個
案
工
作
員
，
和
兼
職
醫
生
。

門
口
就
業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好
幾
項•• 

ω
職
業
重
建
(
〈
。
g

泣
。
口
已
同
早
早
已
莒

丘
。
口
)
，
幫
助
建
疾
的
妻
子
能
做
家
事
，
協
助
老
年
人
，
訓
練
他
們
，
使
之
能
在
受

保
護
之
工
廠
中
就
業
;
叫
職
業
交
換

(
0呂
立
。m
g
o
E
Z
n
y
m口
悅
。
)
，
使
老
年

人
能
獲
得
工
作
;
在
這
裳
，
工
作
員
最
要
緊
的
是
發
現
工
作
機
會
，
並
使
適
當
的
老

人
去
填
補
這
位
置
。

叫
開
交
通
服
務•• 

以
定
期
的
或
約
定
的
巴
士
到
老
人
之
家
，
按
他
們
去
他
們
所
想

去
的
地
方
。

的
制
主
婦
與
家
事
服
務
(
目
。
B
O
l

巧
。
}
柄
。
門
。
口
已g
H
O
m
R
i
B
m
).• 
給
予
那

些
無
力
給
專
家
事
，
出
外
買
東
西
的
老
人
以
主
婦
的
，
或
其
他
雜
務
的
服
務
。

的
個
人
接
觸
服
務

(
2
門
血
。
E
H
S
E
R

許
由
叩
門
已g
m
)•• 

與
老
人
保
持
密
切

的
個
人
或
電
話
接
觸
，
這
項
服
務
使
用
的
人
員
，
可
用
志
願
人
員
或
敦
請
健
康
的
老

人
參
加
。

的
消
息
轉
介
與
咨
詢
服
務
(
戶
口
問RB
m

泣
。
口
H
o
r口
已

M
E
n
-
g口
口
的
丹
出
口
m

m
O
門
i
n
o
m
)
•• 

布
專
門
人
員
去
認
定
誰
是
需
幫
助
的
老
人
，
告
知
他
們
有
那
些
計
劃

可
以
提
供
服
務
，
並
追
臨
以
明
瞭
該
人
需
要
已
否
滿
足
。
這
項
可
說
是
整
個
社
區
服

務
的
故
心
。

的
教
育
的
服
務
;
在
此
包
括
了
法
律
的
協
助
，
健
康
知
識
與
教
育
，
財
富
管
理

，
消
費
消
息
，
與
社
會
安
全
的
勸
導
與
救
助
。

的
蜈
樂
的
服
務•• 

除
了
上
述
社
區
老
λ
社
區
可
提
供
蜈
樂
以
外
，J

尚
可
布
到
府

提
供
書
籍
，
畫
具
等
芳
式
，
以
協
助
老
人
排
遣
時
間
。

心W健
康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健
康
檢
查

.，
偉
康
知
識
教
育
如
轉
送
兮R
R
E
S
-
過

-

I
A診
所
的
設
立
，
牙
齒
健
康
及
心
理
衛
生
之
服
務
。

綜
上
十
點
，
對
上
節
所
提
出
的
物
質
的
、
社
會
的
、
心
理
的
等
問
題
或
多
萬
少

都
提
供
解
決
立
法
。
我
們
要
注
意
的
是
社
區
服
務
的
推
行
，
得
對
其
效
果
予
以
木
斷

的
評
價
，
有
不
合
老
人
需
要
之
處
，
立
即
修
正
，
否
則
不
僅
浪
費
金
錢
、
人
力
，
反

而
布
反
教
呆
的
出
現
。
(
註
廿
四
)

社
區
服
務
並
非
輕
而
易
舉
之
事
，
得
很
多
芳
面
的
配
合
，
在
控
告

H
u
g口
與

咐
，Rg
t

冉
的
研
究
襄
就
指
出
好
幾
項
條
件•• 

(
註
廿
五
)

第
一
、
政
治
的
支
持
，
在
他
研
究
的
三
個
社
區
，
其
計
劃
的
推
行
順
利
與
尼
克

森
總
統
下
令
以
老
人
服
務
為
重
點
頗
有
關
係
。
如
此
使
得
聯
邦
、
州
以
及
地
芳
政
府

一 2。一

在
財
政
與
計
劃
上
都
能
協
調
一
致
。

第
二
、
老
年
人
的
積
極
參
與
:
老
年
人
親
自
參
與
原
始
計
劃
的
作
撮
，
他
們
定

出
自
己
的
需
要
，
也
不
斷
協
助
計
劃
的
推
行
，
許
多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人
被
聘
為
辦
事

人
員
，
老
年
人
在
繫
個
計
劃
中
始
終
站
在
仲
裁
者
的
位
置
上
。

第
三
、
行
動
並
不
全
依
賴
計
劃•• 

無
需
用
心
費
時
於
新
的
獨
立
的
計
劉
，
因
為

如
此
不
過
重
復
許
多
已
經
適
用
的
資
料
，
造
成
一
些
很
明
顯
的
老
年
需
要
的
陳
述
，

不
必
要
的
延
阻
丁
服
務
的
開
始
。
許
多
計
劃
都
是
來
自
老
人
對
本
身
需
要
的
衡
量
。

他
們
欠
缺
的
只
是
如
何
灌
集
資
源
以
解
決
問
題
的
知
識
，
而
聯
邦
與
州
僅
在
後
面
支

持
便
可
以
了
。
第
四
、
達
成
協
調
:
聯
邦
與
州
政
府
木
可
涉
入
社
區
刺
益
團
體
的
競

爭
、

中
，
讓
社
區
自
身
能
根
據
其
需
要
而
設
計
。

第
五
、
對
於
各
種
所
希
望
的
服
務
(
〈
月
芯
片
呵
。hm
W
H
i
n
o
m已
O
E
S
E
0

)
，
不
可
建
立
任
何
特
定
的
服
務
傳
送
模
式
(
曲
。
2

戶
口
。
已
丘
吉o
a
M
M
m
B自
己

。
一
個
服
務
傳
送
體
系
應
依
受
服
務
人
口
的
分
佈
'
芷
常
的
交
通
模
式
，
老
人
於
吐
一



區
中
之
相
對
的
隔
離(
2日
丘
吉
的
凹
的o
h
R
E
C
)
，

U
R
法
共
與
私
人
服
務
的
力
量

h
s

【
、
.
一
、

n
r
f

‘
、
'
，

4
1
a

、
'
、

J
V
H

茄
，恥

a
-
T

與
可
月
拉
辱
而
它
們

，哪
剪
裁
，
故
略
有
所
彈
性

A '

依
地
品
喲
注明抖，宿
m
A艷
、1
.

第
六
、
聯
邦
與
州
政
府
的
協
助•• 

不
斷
的
增
強
的
聯
邦
與
州
的
技
術
支
持
，
是

不
月
試
的
明
的
張
吽
。
竄
到
計
劉
志
情
定
的
完
成

1

各
社
涓
涓
知
怯
但
仍
按
連
說
，
州
自
知

聯
邦
官
員
不
時
訪
問
社
區
，
促
其
達
成
下
一
階
段
。
州
與
聯
邦
政
府
也
得
行
訓
練
計

背
血
。

在
這
樣
的
條
件
配
合
下
，
才
使
三
個
社
區
的
老
人
服
務
得
以
順
利
推
行
，
使
人

深
感
該
服
務
之
難
以
圓
滿
。
若
要
在
畫
潛
行
老
人
社
區
服
務
，
能
怎
麼
做
呢
?
.

四
、、
於
鑫
灣
可
行
之
老
人
社
區
服
務.. 

美
國
是
個
富
裕
國
家
，
他
們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有
很
多
是
我
們
所
無
法
使
用
的

。
在
老
人
社
區
服
務
上
，
同
樣
的
，
由
於
財
力
，
人
力
與
技
術
的
限
制
布
很
多
項
目

我
們
根
本
無
法
質
行
，
如.• 

就
業
服
務
，
主
婦
與
家
專
服
務
，
交
通
服
務
;
其
他
也

得
稍
作
修
正
，
最
量
利
用
我
們
已
有
資
頓
才
行
得
通
。
謹
將
我
認
為
可
行
的
辦
法
，

說
明
如
下
﹒
.

八
鬥
退
休
計
創
﹒
﹒
牽

制
吶
公
家
職
稱
常
有

人
退
休
，
府
調
hl比l
五
藏
被
法
取
法
淋
、

怎
麼
緝
捕
嘻
哈
拉
些
人
民
刀

，
似
可
由
各
叫
地
方
政
府
，
計
算
咕
哇』退
休
沁
酷
熱
後
，
開
拉
拉

譯
)
內
容1應
叫
荊
州
務
管
理
，
預
算
，
經
當
副
棠
，
安
排
周
暇
時
拉
伯
咐
去
。
主
於
私
人

饑
嗨，，
可
心情μ
區
為
單
位

'，
也
社
會
局
主
辦
-
e召
集
情
白
布
退
休
么
日

惘
，
施
以嘲
褲， 。

或
可
於
縣
市
設
立
諮
詢
機
構
，
隨
時
協
助
退
休
人
員
擬
訂
退
休
設
計
割
。

D
m
A
康
服
務•• 

路
以
咯
地
鼎
立
，軒
在
所
為
庫
存
克
胡
溫
州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
行
身
體
驗
壺
，
發
現
布
任
何
生
理
局
、
心
理
農
府
時
，
則
講
法
漱
仙
人
立
法

"私
立
醫
加
。

各
豐
祈
亦
應
放
社
會
工
作
早
在
社
區
行
個
葬
在

1

品
精
神
抉
苦
乳
白
趣

與
需
要
。
﹒

的刷品
入
中
心
﹒
﹒
叩
如
今
許
多
社
區
都
布
中
心
的
設
置
，

z禪
紛
詠
捕
者
，
仇
俱
謀
部
的

it
f
e
e
s

、
，

1
.
!

￡
志
，

設
、擇
。
羞
羞
羞
等
地
哼
不
妨
均
於
奇
裝
革
命J
A
V
曲
事

人
具
淇
置
，、一
一
岫
雄
心
情
老
人
社
交
場
所
以
及
蜈
樂
設
施
，
一
面
可
隨
時
接
受
森
詢
。

場
所
的
問
題
尚
屬
簡
單
，
專
業
人
員
的
求
得
才
是
最
大
難
題
，
如
今
社
區
工
作
員
都

未
設
置
，
就
談
要
另
設
一
專
司
老
人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形
如
奢
談
，
這
一
切
只
布
視
主

管
機
構
對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效
果
的
認
識7
。

的
教
育
服
務.• 

可
由
各
社
區
已
布
的
學
校
設
置
各
種
補
習
班
。
尤
其
某
些
程
度

高
的
老
人
，
尚
渴
望
求
知
，
不
妨
令
各
大
學
專
設
幾
班
老
人
班
，
以
最
新
知
識
提
供

他
們
。
另
外
亦
可
以
社
區
為
單
位
，
由
縣
市
社
會
局
派
遣
專
家
提
供
老
人
以
健
康
知

識
。
這
樣
才
能
使
老
人
於
心
智
與
生
理
上
都
能
調
適
。

的
個
人
交
誼
服
務

(
2
5
。
5

戶
口
S
Z

♀

r
H
i
n
o
)
.. 

由
於
蓋
灣
電
話
尚

不
普
遍
，
電
話
接
觸
交
誼
範
圍
木
會
太
寬
。
個
人
接
觸
交
誼
則
可
運
用
，
其
人
員
都

可
踩
志
騏
者
，
或
是
大
、
中
學
生
，
或
是
社
會
熱
心
人
士
，
體
健
的
老者
更
是
適
宜

n

因
為
接
研
究
老
人
喜
與
同
韓
團
體
交
往
，
由
老
人
表
拜
訪
老
人
，
容
易
使
他
們
趣

一. 21 一

味
相
同
旬，
甚
至
在
五
相
的
問
憶
中
，
而
解
決
不
少
心
中
的
死
結
，
何
況
老
人
的
直
接

參
與
對
整
個
服
務
布
莫
大
的
影
響
。
但
是
于
定
要
寫
專一業
人
員
在
這
持
面
做
督
導
工

作
，
以
便
當
現
特
殊
情
形
拭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寫
疑
問
時
，
能
于
解
響
。

的
演
息
轉
介
與
諮
詢
服
務
公
丘
。
H
B
M
H
片
Z
P
H
N丘
。
門
門
戶-v
m
E
h

o
g
s

-
E
m

m
R
i
n
o).
7
若
社
區
正
作
員，
或
老
流
社
會
平
作
者
或
插
在
所
立
社
會
工
作
員

，在
4

一
設
置
鋒
，

就
耳
滷
他
們
自
起
這
項
晶
，約
服
葫
工
祥
、﹒還
是
老
人
服路
的
關
鍵
工
神

，
﹒如
何
龍
頭
問
題
還
扎
，
如
柯
界
定
其
問
題
真
厲
壤
，
如
拍
胸
該
對
學
讀
朋
現
甫
協

助
計
割
酹
們
窘
，
抽
調
助
淇
取
持
最
油
管
抽
社
倉
資

-煩
，

都
是
這
項
服
恤
初
中
提
供
的

。
且
淤
議。在
神
崩
被
撫
…1人非
具
高
深
社
會
工
作
知
識
與
技
巧
者
不
能
勝
任
。
此
又
說

明
其
主
需
品
璽
可

是
叭
還
真
握
軍
禮
刑
期
講
這
哼
，
可
尸
引
游
昂
的
略
知
涼
可

祖
濤
體
會
學
謂
灌

著

告
訴
，伊拉
揖濟
棋
譜
立神
胡祥
諜
純
系﹒抽
詠
捏
在1措
浦
江
加
仇
品
油
A禪
師
叭



諧
與
態
度
亦
令
人
懷
展
。
固
然
老
人
服
務
可
由
志
願
人
員
執
行
很
多
項
目
，
可
是
真

正
要
著
手
解
決
問
題
時
，
則
需
由
專
業
人
民
來
診
斷
，
或
提
供
社
會
資
頓
，
或
逕
行

于
以
治
療
。
蓋
灣
各
大
學
如
火
如
荼
的
慈
幼
行
動
，
究
竟
能
改
變
多
少
機
關
式
養
育

所
造
成
的
特
質
，
實
應
予
以
評
價
。
我
不
是
說
這
種
志
願
服
務
不
好
，
而
是
希
望
在

志
願
服
務
裹
的
督
導
體
係
能
健
全
，
必
要
時
)
則
以
專
業
人
員
從
事
實
際
工
作
。
不

論
如
何
，
專
業
體
系
之
不
健
全
，
實
為
蓋
灣
社
會
工
作
的
最
大
阻
力
。

其
次
，
上
述
各
項
也
得
花
費
很
大
筆
經
費
，
還
得
地
方
各
現
布
機
構
都
能
衷
心

合
作
。
可
是
我
們
各
已
有
機
構
健
全
嗎
?
人
手
與
設
備
足
移
嗎
?
這
都
是
推
行
社
區

椒
慨
恃
輝
先
考
慮
的
，
否
則
空
有
計
劃
，
實
施
時
橫
遭
阻
逆
，
難
得
遂
願
。

政
府
已
注
意
老
人
問
題
，
北
市
也
布
了
老
人
健
康
服
務
。
我
們
今
後
於
老
人
服

務
上
，
得
多
利
用
現
有
的
設
備
與
機
構
。
如
社
區
發
展
是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重
點
之
一

，
為
什
麼
不
將
老
人
社
區
服務
，
設
法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同
時
進
行
，
讓
老
人
服
務

成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要
項
目
，
使
老
人
中
心
在
社
區
中
心
中
佔
一
位
置
?
老
人
福
利

法
固
然
重
要
，
但
暸
解
畫
灣
老
人
的
真
正
需
要
，
其
社
會
，
心
理
，
經
濟
特
質
，
才

是
進
行
解
決
老
人
問
題
的
第
一
步
騁
，
政
府
怎
能
不
這
麼
做
呢
?

五
、
結

可
自
酬

•• 

在
研
究
老
人
問
題
的
應
用
方
面
，
社
區
服
務
與
機
關
收
容
並
非
五
相
敵
對
，
而

是
互
補
的
，
前
述
各
種
社
區
服
務
，
主
要
是
為
了
有
許
多
老
人
願
留
在
社
區
，
也
可

留
在
社
區
，
我
們
以
社
區
服
務
方
式
，
能
配
合
其
需
要
，
不
必
強
使
他
們
進
收
容
機

構
。
然
而
有
些
老
人
，
則
因
其
情
況
特
殊
，
還
是
機
構
式
收
容
較
好
，
如
病
重
老
人

，
殘
廢
而
無
法
自
己
照
顧
又
無
親
人
者
，
精
神
病
患
，
或
對
家
庭
有
影
響
，
或
孤
苦

無
依
，
像
這
類
人
，
他
們
根
本
無
法
一
刻
離
開
別
人
照
顧
者
，
當
然
收
進
機
構
中
為

最
經
濟
而
布
殼
的
辦
法
。

在
老
人
的
服
務
中
，
首
先
得
去
除
對
老
人
的
一
些
偏
見
。
在
一
項
對
社
會
工
作

員
的
調
查
中
顯
示
，
十
三
名
選
擇
願
為
老
人
工
作
的
，
僅
六
位
對
老
人
有
好
的
印
象

;
十
九
名
願
為
其
他
年
齡
人
口
工
作
的
，
大
都
數
都
對
老
人
有
壞
的
印
象
，
叉
在
對

醫
學
院
新
生
與
四
年
級
生
的
調
查
中
，
顯
示
他
們
認
為
老
人
是
不
合
作
的
，
一
小
積
極

，
經
濟
負
擔
重
，
且
又
蠢
笨
。
而
且
結
果
顯
示
醫
學
臨
學
生
對
老
人
偏
見
比
對
其
他

黑
人
等
少
數
團
體
還
大
(
註
廿
六
)

。
這
樣
子
的
觀
念
必
得
先
棄
去
，
否
則
老
人
問

題
會
布
解
木
闊
的
死
結
。

解
決
老
人
問
題
的
知
識
，
技
術
與
教
育
現
布
許
多
不
同
的
君
法
與
差
距
(
註
廿

七
)
，
有
些
觀
念
都
被
新
的
研
究
推
翻
了
，
如
老
人
的
孤
立
，
老
人
與
子
女
的
絕
級

御
風V，

社
區
服
務
一
定
比
機
關
照
顧
好
。
實
地
研
究
的
發
展
，
使
我
們
對
老
人
問
題
不
得

一
小
審
橫
，
到
底
老
人
學
還
是
門
新
興
的
學
科
，
還
得
努
力
以
澄
清
問
題
。
在
知
識
與

事
實
間
已
有
差
距
，
遑
論
技
術
與
教
育
。
從
事
這
方
面
工
作
的
人
員
，
應
將
每
一
老

人
視
為
一
個
體
，
個
別
的
去
瞭
解
其
問
題
與
需
要
，
這
種
個
例
的
觀
點
，
在
睿
智
的

判
斷
力
下
，
可
能
彌
補
知
識
的
欠
缺
。
我
們
都
將
成
為
老
人
，
我
們
是
否
都
該
為
老

- 22 一

人
想
一
想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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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O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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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叮
叮
戶
口
已
宙
間
的
。
口

H
M門m
H
n
z
n
o

主
哥
哥
。
〉
的
宮
門
的
。
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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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自
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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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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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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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門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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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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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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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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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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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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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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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W
Z
Q
﹒

ATOn-rMYAHN

. 

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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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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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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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吋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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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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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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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k
r
m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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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F
B
O

立
n
m戶
口
回
o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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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門
色
的
丘
。
口
立
已w

H
u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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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-
H
h
u
z
。
-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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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同l
O
立
"
℃
M
V
-
S
i
g
h
w

但
l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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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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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U
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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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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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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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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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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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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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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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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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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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
來
村
三
鄰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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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北
市
西
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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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段
一
一
一
巷
二
一
之
一
號

'
、
\
、
日
，
叫
，
九
一

J
t
4.

恕
"
一且
可
門

就
園
縣
新
屋
鄉
中
山
路
二
六
五
號

基
隆
市
信
義
區
深
訣
坑
島、

l]戶
八
四
號

大基
溪 陸
鎮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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藍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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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﹒ 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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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桃

園

說
園
縣
新
屋

鄉
/大
品、

所
社
區
主

辦

人

27 

註 布局

安建

臺
北
縣
鷥
歌
鎮
公
所
民
政
課
長

鳥
來
那
公
研
課
員

，

基
陸
市
七
增
區
公
既
里員
專

基
隆
市
信
義
區
余
所
里
幹
事

基
陸
市
暖
暖
區
義
與
社
區
現
事

大
溪
鎮
公
所
民
政
課
員

棋
國
市
公
所
里
幹
事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是

一
種
綜
合
性
，

多
目

標
的
地
有
福
利
建
設
，
旨
在
啟
發
民
眾

自
動
、
自

發
、
自

治
之
精
一啊
，
配
合
政
府
行
政
措
施
，
改誓
旦V
民
生
站
，
增
進
間
民

t

福
刑
，
並
以
消
除
髒
亂
、
美
化
環
境
，
促
進
鄉
村
經
濟
繁
榮
濟
展
為
目
標
。

男男

28 

縣桃

園

新
竹
縣
新
溪
社
區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簡
介

、

一'0 

46 

輿江

國西

33 

縣桃

園

4S 

斬湖

春北

39 27 

基
陸
市

35 

市基

陸

l孫榔

園

30 

- ~佇

淇

顯

增
加
財
富

，
消
滅
貧
窮
的
「
小
康
計
劃
」

是
一
種
社
會
專
業
的
長
遠
性
投
資
，
也
是

促
進
社
會
安
全
最
有
效
的
措
施

。
盟
的
要
綜
合
運
用
政府
、
民
間
與
社
會
的
各
種
力
量

，

發
揚
倫
m
m道
你
精
神
，
以
自
助
人
的
與
五
的
合
作
之
方
式
，

鼓
勵
貧
民
，
自

立
自

強
。
建
立
安
和
樂
刑
的
社
會
，

實
現
民
主
主
義
最
理
煦
的
途
哩
。



新
竹
縣
竹
北
鄉
新
溪
社
區
由
於
成
果
表
現
輝
煌
，
於
六
十
五
年
六
月
十
日
舉
行

六
十
五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配
合
小
康
計
劃
'
消
除
髒
亂
全
縣
性
示
篇
觀
摩
會
，
筆
者
有

幸
參
加
，
深
覺
新
摸
社
區
辦
理
發
展
工
作
碩
果
優
良
，
特
子
介
紹
，
供
大
家
作
個
參

考
。

貳
、
新
溪
社
﹒
區
簡
介

新
竹
縣
竹
北
鄉
新
溪
社
係
新
丘
、
溪
洲
兩
村
規
劃
為
新
溪
社
區
，
開
辦
於
民
國

六
十
三
年
。
該
社
區
位
於
竹
北
鄉
西
南
遂
，
商
臨
頭
前
溪
，
面
積
一
、
二
五
。
、

O

O
O
平
方
余
尺
，
居
民
一
一
一
八
八
戶
，
人
口
二
、
六
五
六
人
，
大
多
數
務
農
為
笑
。
自

六
十
四
年
七
月
起
設
立
蔬
菜
專
業
區
，
並
辦
理
共
同
運
銷
，
居
民
生
活
摸
索
，
勤
儉

耐
勞
，
信
仰
以
佛
教
為
主
，
交
通
方
便
，
有
新
竹
客
運
直
接
由
新
竹
至
社
區
闊
的
租

車
行
駛
。
社
區
內
有
聲
而
美
塑
膠
廠
、
革
路
金
湯
工
廠
、
畫
聯
化
工
廠
，
文
教
方
面

布
單
回
國
小
，
社
區
的
子
弟
就
學
甚
為
方
便
。

參
、
健
全
社
區
組
織

一
、
訂
定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。

二
、
當
時
由
社
區
肉
戶
長
推
選
理
事
十
一
人
組
織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負
責
社
區
肉

一
切
事
務
之
現
劃
及
推
動
。

三
、
為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，
於
六
十
五
年
二
月
底
增
選
理
事
六
人
，

總
共
十
七
人
。

四
、
理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舉
行
會
說
一
權
，
並
將
紀
錯
報
由
鄉
公
所
轉
報

一縣
政
府

核
備
。

五
、
經
常
配
合
有
關
單
位
辦
理
社
區
內
各
項
活
動
，
並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工

作
。肆

、
社
區
成
采
維
護
及
繼
續
發
辰
消
除
髒
亂

新
溪
社
區
於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度
辦
理
基
礎
建
設
以
來
，
均
以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及
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三
方
面
併
重
繼
續
發
展
，
並
兼
顧
交
通
道
路
及
美
化
社
區
環
鐘
，
自

社
區
理
事
會
發
動
各
方
面
的
力
量
繼
續
發
展
。

一
、
新
溪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及
繼
續
發
展
成
果
統
計

.• 

ω
永
井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十
五
丘
。

叫W沖
水
式
廁
所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一
座
。

叫
出
糞
式
開
昕
﹒
﹒
基
礎
王
程
三
座
。

ω
掛
水
溝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九
O
四
﹒
五
公
尺
，
繼
續
發
展
工
程
四
一
五
余
尺
。

例
柏
油
路
面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四
、
六
O
九
平
芳
公
尺
，
繼
續
發
展
工
程
八
、
一
一
一

八
七
平
芳
去
尺
。

的
開
家
戶
戶
衛
生
改
善

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六
十
戶
。

的
活
動
中
心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一
所
。

制
生
產
福
利
建
設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一
式
。

例
精
神
倫
理
建
設•• 

基
礎
工
程
一
式
。

M
W活
動
中
心
啡
水
溝
捐
獻
土
地•• 

四
0
0
平
芳
公
尺
。

ω
美
化
環
境
﹒
﹒
繼
續
發
工
程
三OO
盈
。

M
W長
壽
偎
樂
部
設
備
•• 

繼
觸
發
展
工
程
一
處
。

盼
設
置
成
果
維
護
基
金•• 

四
五
、
二
0
0
元

ω
社
區
托
克
所•• 

繼
續
發
展
工
程
一
誼
。

二
、
消
除
髒
離
清
潔
責
任
區
執
行
小
組
•• 

ω
本
社
區
搶
臉
髒
亂
執
行
小
組
由
溪
州
、
新
庄
村
長
、
管
理
區
警
員
等
組
成

，
並
親
往
各
社
區
檢
查
。

ω
每
鄰
劃
分
責
任
區
由
一
戶
負
責
作
清
掃
工
作
。

ω
參
加
全
鄉
環
撞
衛
生
考
怯
競
賽
四
次
，
該
社
區
得
第
一
名
三
次
，
第
二
名

一
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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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
、
生
產
建
設

一
、
生
產
技
術
改
良
•• 

處
申
辦
水
稻
、
蔬
菜
栽
培
及
施
藥
講
習
五
次
，
增
加
農
民

知
識
，
提
高
生
產
效
益
。

二
、
推
廣
水
稻
優
良
晶
種•• 

薑
南
五
號
二
、
五
一
一
去
斤
，
新
竹
五
六
號
五
、

三
O
九
公
斤
，
畫
食
六
一
號
一
、
八
八
九
公
斤
。

一
一
一
、
辦
理
稻
種
消
種
消
護
民
病
鼠
害
共
同
肪
治
各
三
次
，
分
發
鼠
害
防
餘
毒
餌

三
。
一
公
斤
。

四
、
利
用
空
地
種
植
牧
草
一
﹒
二
公
頃
，
飼
養
黃
牛
一
五
頭
，
增
加
生
產
。

五
、
貴
施
水
稻
棕
合
栽
培
九
班
，
二
一
一
二
﹒
六
一
去
頃
，
並
舉
辦
稻
米
增
產
競



六
、
利
用
排
水
較
差
之
地
，
開
闢
池
漪
，
養
魚
一
公
頃
，
養
鰻
二
去
頃
。

賽
，
以
提
高
單
位
面
積
產
量
。

七
、
輔
導
家
庭
副
棠
，
增
加
民
眾
收
入.• 

計
木
箱
加
工
一
戶
，
儲
供
加
工
一
戶

'
鵲
絲
加
工
十
戶
。

八
、
在
農
忙
期
每
年
洽
請
軍
歐
支
援
兩
次
三
二
O
戶
，
一
一
八
公
頃
，
動
員
兵

力
一
千
人
恥
節
省
工
資
四
十
七
萬
元
。

九
、
辦
理
蔬
接
共
同
運
銷
卅
四
戶
，
面
積
五
0
公
頃
，
年
銷
售
量
五
二
八
公
噸

，
增
加
菜
農
收
入
二
百
六
十
萬
元

十
、
設
置
農
業
機
械
工
作
做
二
隊
，
耕
耘
機
七
五
架
，
代
耕
面
積
三
七
五
公
頃

陸
、
福
利
建
設

一
、實
施
小
康
計
劃
及
消
除
社
區
貧
戶.• 

以
輔
導
就
業
及
生
產
立
方
法
。
養
成

自
力
更
生
。
消
臉
依
賴
心
理
。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貧
戶
數
十
五
戶
至
六
十
四

年
只
剩
六
戶
。

二
、
設
置
托
兒
所
一
班
，
收
容
見
童
四
十
五
人
，
以
增
加
社
區
婦
女
就
業
機
會

一
二
、
推
行
家
庭
計劃
。
倡
導
兩
個
旗
子
恰
恰
好
運
動
。
推
介
裝
置
樂
普十
四
人

，
結
紮
二
人
。

四
、
指
導
家
事
改
良
，
設
立
家
專
敏
進
班
二
班
廿
八
人
，
花
卉
栽
植
一
直
八
人

五
、
婦
幼
衛
生
指
導.• 

產
前
檢
查
十
二
人
，
產
後
檢
查
十
二
人
，
嬰
見
健
康
檢

查
十
一
人
，
各
種
接
種
二
千
多
次
。

六
、
設
立
仁
愛
商
店
、
仁
愛
攝
氏
髮
店
各
一
戶
，
照
顧
貧
民
生
活
。
仁
愛
米
店
二

戶
，
廉
價
供
米
每
畫
斤
價
宜
五
角
。

七
、
設
立
就
業
輔
導
站

一處
，
輔
導
就
業
十
五
人
。

八
、
修
建
貧
民
住
宅
五
戶
，
配
合
政
肘
補
助
，
改
善
貧
民
生
活
。

九
、
組
織
仁
愛
工
作
隊
，
隨
時
照
顧
社
恤
內
之
貧
民
。
六
十
五
年
度
救
助
現
金

七
、
四
八
六
元
，
衣
物
三
四
五
件
，
食
米
六
四
九
蓋
斤
，
獎
助
金
九
。
。

一
兀
。

十
、
照
顧
社
區
內
貧
戶
生
活
，

發
放
救
濟
金
六
戶
。

羔
、
精
神
倫
理
論
建
設

一
、
成
立
媽
媽
教
室
二
班
，

學
員
一
百
人
，
每
月
舉
辦
一
次
。

二
、
利
姆
社
區
活
動
巾
心
設
立
小
型
閱
覽
室
及
長
壽
俱
樂
部
各
一
處
，
供
社
區

民
眾
利
用
。

三
、
推
行
國
民
生
活
須
知
及
禮
儀
篇
例
宜
導
四
次
。

四
、
推
行
體
育
及
文
康
活
動
，
參
加
鄉
運
一
次
，
丘
J丘
、
球
比賽
一
次
，
象
棋
比

賽
一
次
，
辦
理
郊
遊
活
動
一
次
，
以
增
進
國
民
身
心
健
康
。

五
、
辦
理
重
陽
節
敬
老
活
動
一
次
，
參
加
八
十歲
以
上
老
人
十
五
人
。
表
揚
捐

獻
土
地
好
人
好
事
代
表
二
人
。

六
、
提
倡
孝
道
，
褒
揚
模
範
母
親
二
人
。

七
、
倡
導
守
望
相
助
廿
二
粗
，
參
加
各
防
勤
務
巡
邏
一
個
月
，
共
一
八
四
人
參

"
“
。

八
、
利
用
各
種
集
會
，
質
傳
肪
範
犯
罪
四
次
。

九
、
增
添
體
育
及
康
樂
器
材
，
究
實
長
壽
俱
樂
部
設
關
。

十
、
辦
現
社
區
理
事
及
鄰
長
慈
溯
誨
隨
活
動

一
次
。

捌
、
創
新
事
項

一
、
組
織
竹
北
鄉
新溪
社
區
童
子
軍.. 

H
依
援
﹒
.

畫
灣
省
社
區
童
子
軍
活
動
座
談
會
紀
錄
辦
理
。

目
目
的
﹒
.

組
織
社
區
童
子
軍
，
是
以
童
子
軍
之
活
動

，
推
展
社
會
服
務
，
影
軒
社
區

民
眾

，
團
結
奮
闊

，
守
望
相
助
，
喚
醒
民
眾
白

發
自
動
共
同
維
護
社
區
成

果
及
繼
續
發
展
而
努
力
，
培
養
青
少
年
優
良
品
料
及
愛
鄉
晶
亮
國
觀
念
。

門
開
爽
、
展
步
驟
﹒
.

六
十
五
年
五
月
先
肉
新
起
社
恆
試
辦
，
請
竹
北
圈
中
協
助
一
那
範
進
而
逐
年

推
師
們
增
設
童
子
軍
圈
。

的
質
府
要
項
.. 

@
向
新
竹
縣
童
子
單
田
間
辜
會
申
請
成
立
國
務
姿
覓
食
，述
起
熱
心
人
士
也

人
組
成
之
。

@
圓
委
會
辦
妥
登
記
後
，
聘
就
團
長
與
制
團
長
及
以
要

U
W部
州
參
童
子
軍

團
員
。
童
子
軍
團
員
向
社
阿
背
少
年
，
辦理
登
記
，
組
織
叫
小
隊
共
卅
二

人
參
加
。

@
辦
理
童
子
軍
團
員
訓
練
典
活
動
。

@
訓
練
典
活
動
採
取
自
動
自
按
原
則
，
培
養
互
助
合
作
之
圖
像
精
神
。

@
配
合
社
區
之
披
展
舉
行
各
項
服
務
活
動
如
交
通
、
肪
路
、
成
果
維
護
、

災
害
救
助
、
貧
民
救
助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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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建
立
社
區
道
路
網•• 

村
社
區
內
鄰
與
鄰
之
間
所
有
道
路
均
舖
設
柏
油
路
面
八
、
一
一
一
八
七
平
方
公
尺

，
交
通
方
便
。

。
社
區
與
社
區
間
之
道
路
及
對
外
道
路
亦
均
舖
設
柏
油
路
面
九
、
七
八
四平

方
公
尺
，
使
條
條
道
路
通
小
康
。

一
一
一
、
新
溪
社
區
推
行
成
果
維
護
公
約

•• 

村
社
區
環
境
衛
生•• 

為
使
民
眾
養
成
整
潔
之
良
好
習
慣
。
依
縣
頒
社
區
發
展

成
果
維
護
實
施
辦
法
，
全
面
施
行
。

己
家
戶
衛
生
﹒
﹒
由
社
區
家
戶
清
潔
獻
員
負
責
督
導
各
家
戶
，
維
護
清
潔
。

門
口
公
共
場
昕
之
維
護
及
清
潔
﹒
﹒
由
社
區
環
境
衛
生
組
及
社
區
清
潔
矇
負
責
督

導
經
常
保
持
清
潔
。

的
垃
圾
處
理
•• 

每
二
日
清
運
一
次
，
自
社
區
清
潔
歐
配
合
垃
圾
車
處
理
。

侷
排
水
溝
渠
之
維
護
及
改
良
﹒
﹒
由
社
區
清
潔
歐
及
環
境
衛
生
組
督
導
經
常
保

持
清
潔
，
倘
有
損
壞
隨
時
修
稽
。

付
巷
道
之
維
護
及
擴
增
﹒
﹒
由
社
區
道
路
維
護
組
及
環
境
衛
生
組
督
導
，
保
持

清
潔
維
護
協
面
之
安
成
，
如
布
損
壞
，
隨
時
報
告
修
縛
。

的
給
水
設
備
之
管
理
維
護•• 

水
井
崗
專
人
管
理
，
並
經
常
維
護
水
源
之
清
潔

的W廁
所
之
維
護
及
清
潔
﹒
﹒
去
廁
由
專
人
負
責
管
理
維
護
清
潔
，
私
廁
自
家
戶

衛
生
組
與
環
揖
衛
生
組
督
導
維
護
廁
所
清
潔
丑
消
霧
，
確
保
良
好
衛
生
。

ω
浴
室
圍
牆
之
維
麗
﹒
﹒
由
環
揖
衛
生
組
及
家
戶
衛
生
組
經
常
督
導
，
保
持
清

潔
。

的
其
他
公
共
設
施
之
管
理
維
護
﹒
﹒
除
均
由
專
人
管
理
外
，
並
由
社
區
各
工
作

組
經
常
連
繫
'
維
護
設
施
之
完
整
，
並
與
學
區
之
國
小
服
務
毆
連
繫
'
協

助
徹
底
整
頓
。

玖
、
結
論

新
溪
社
區
自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辦
理
迄
今
，
僅
右
兩
年
之
歷
史
，
由
於
計
劃
周
密

，
社
區
民
眾
之
合
作
，
賞
施
以
來
，
一
直
布
斐
然
之
成
績
袁
說
，
加
上
成
果
維
護
，

及
大
家
同
心
協
力
，
使
新
模
社
區
之
表
現
，
一
直
在
全
縣
中
獨
佔
驚
頭
。
我
們
深
信

，
社
區
之
發
展
，
氯
發
揮
團
峰
之
精
神
，
大
家
同
心
努
力
，
遵
照
蔣
民
長
及
謝
主
席

之
指
示
，
必
能
開
創
一
個
「
安
和
樂
利
」
的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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